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號

原      告  黎葉金蓮

訴訟代理人  劉昌樺律師

被      告  黎子畇  

            黎慧敏  

            黎慧娟  

上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黎萬祥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簡鴻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

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壹拾柒萬陸仟

肆佰玖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22之遺產，應分

割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由被告Ａ０３、Ａ０

４、Ａ０５、Ａ０６各負擔百分之八；其餘由被告Ａ０３、

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

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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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規定之限制，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起

訴時原僅聲明請求分割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嗣於民國

113年10月24日追加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

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

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追加，與原訴之基

礎事實相牽連，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有配偶

即原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

（下簡稱「被告Ａ０３等三人」）、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

比例各為5分之1。

二、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二之「財產明細」及

「原告主張」欄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原告主

張」欄即編號3-26所示。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主張桃園市○

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572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

街162號，下稱「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亦屬原

告所有，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然原告已於110年11

月3日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及訴外人黎凱杰、黎彥

豐、Ａ０７等四人（下簡稱「Ａ０６等四人」，應有部分各

4分之1），故系爭房地應不算入原告婚後財產範圍。退步言

之，縱鈞院認系爭房地為原告婚後財產，然原告於110年11

月3日已贈與予Ａ０６等四人，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

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存在，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

債。

　㈡依上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

產差額之半數為16,088,941元。原告起訴時即有主張夫妻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就此部分之請求繳交裁判費，被告抗

辯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應不足

採。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二頁



三、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死亡時所遺遺產，應如附表一編號1-25「原

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

　㈡附表一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

00）於被繼承人111年1月9日過世時原餘額為5,166,483元，

被告Ａ０６於111年1月11日提領帳戶內金額100萬元、及4,0

00,050元加以保管，其後支付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

17,627元，目前被告Ａ０６保管中之現金為2,254,748元

（被告Ａ０６保管之現金另列為附表一編號22之項目），目

前附表一編號10帳戶尚有存款餘額為972,587元。

　㈡附表一編號22、23、24特種贈與部分：　　　

　　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

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房地價額

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

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

法」欄所示。其中附表一編號6、7、8土地及建物，現由原

告使用管理收益出租中，故應分割由原告1人取得，並由原

告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另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現由

被告Ａ０６連同其旁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

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此屋係被告Ａ０６所有）一併

出租予第三人作五金行使用，因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為五

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且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所坐落之土地所

有權人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故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應分割

予被告Ａ０６一人所有，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補償其他繼

承人。其餘遺產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繼承。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

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

25「原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遺產，應分割如「原告主張之

遺產分割方法」欄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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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之答辯：

一、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

始追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之聲明，已逾2年之時效。

　㈡倘鈞院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原告仍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則被告主張之被繼承

人及原告於基準時點之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

「被告答辯」欄所示。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於結婚時受

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原告主張應將特種贈與列為被繼承

人之婚後財產，亦無理由。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金額，應再

扣除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

又「162號房地」，原告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才辦理過戶登

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並在過戶登記時故意將原因發生日

期提前填載，縱認該原因發生日期屬實，因不動產贈與未移

轉前本得任意撤銷贈與，贈與契約之效力接近於自然債務，

況原告上開贈與行為明顯係為增加自己剩餘財產之分配，應

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故「原告162號房

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既仍屬原告之財產，應併入原告婚後

財產計算，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3規定之立法意旨，不得

扣除，亦不應列為原告之婚後負債。　　

二、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否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

　㈡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資金營業豆花店、網

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網咖800萬元），上開二

部分合計金額約120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

扣。

　㈢被繼承人之遺產，除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已老舊可考慮變

價分割、或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取得，再由原告或Ａ０６補

償金錢給其他繼承人外，其餘全部遺產均應按兩造之應繼分

比例分割，較為公允。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四頁



參、被告Ａ０６之答辯：

　　否認被繼承人生前有對其為特種贈與（網咖之營利事業登記

證只是登記伊的名字，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在管理、豆花店

是伊老婆獨資，由伊岳父、岳母經營，伊沒有負責經營）。

又附表一編號17、18兩輛汽車，車齡已高，原來是被繼承人

在使用，被繼承人往生後，放置在鄉下無人使用，伊自己有

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均同意原

告之主張。　

肆、本院判斷：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有配偶即原

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

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如附表四所示），上情

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二、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原告提起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並未罹於時

效。

　　⒈按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

之差額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起，逾5年者，亦同，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定有明

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

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因

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

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

款、第130條、第131條亦規定甚明。

　　⒉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抗辯：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

日過世，原告於111年1月25日取得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

至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提出本件追加剩餘財產分配之聲

明，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惟查，被繼承人於111年1月9日

死亡，原告於111年7月25日就本件遺產分割聲請調解，原

告書狀之事實及理由中已載明「原告Ａ００１為被繼承人

Ａ０８之生存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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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見本

院卷一第5頁），並主張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

半數為22,487,813元應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扣除後方為遺

產分割。其後因兩造調解不成立，原告亦於111年12月22

日再於其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中載明：原告依民法第1030

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

之分配請求，原告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1,97

2,641元，被繼承人之遺產價額47,346,532元扣除原告得

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21,972,641元後，被繼承

人剩餘之遺產價額25,373,891元，再由兩造依每人之應繼

分比例各5分之1繼承遺產，兩造每人可獲分配之遺產數額

為5,074,778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6頁），且原告起訴

聲明係「按其附表所載」之分割方法為遺產分割（見本院

卷一第75頁），而在該起訴書所附之「附表」原告所主張

之遺產分割方案，即係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先抵充原告之剩

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由原告分配取得，剩餘未抵充部分方按

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見本院卷一第82頁至第82頁

背面），原告並據此繳納裁判費（見本院卷一第4頁原告

繳納裁判費收據），依上情，應認原告於其起訴狀之聲明

中已表明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

額「在附表中」，並繳納裁判費。嗣原告再於113年10月2

4日以家事準備㈣狀變更訴之聲明增列第二項：被告應於

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

元，及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

息（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65頁），經核僅係更正其法律上

陳述，足認本件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

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為時效抗辯，自

屬無據。　

　㈡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

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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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

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

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應以被繼承人Ａ０８過世時即111年1月9日為原告請求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基準日，本院認定原告及被繼承人於基

準日兩人之婚後財產乃如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

定」欄所示，因兩造就下列項目有爭執，茲分述如下：

　　⒈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部分：

　　　⑴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帳

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5,166,483元應扣除被繼承人喪

葬費用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後，以剩餘之

金額2,421,181元列計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等語。惟

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以「法定財產制

關係消滅」時（本件為被繼承人往生時），作為夫妻剩

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時點，上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

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乃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生之

費用，並非在基準日時即已存在，因此被告Ａ０３等三

人前開主張要屬無據，從而，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

行存款餘額應以5,166,483元列入被繼承人婚後積極財

產計算。

　　　⑵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均有受被繼承

人贈與財產，故應將附表二編號22、23、24等其三人受

特種贈與之金額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範圍計算等

語。惟查民法關於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計算，並無歸扣

的規定，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均否認其三人於結婚時有

受被繼承人贈與財產，而原告就此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

（其餘詳細理由見下述），故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

人受有特種贈與應列為被告Ａ０８之婚後積極財產計

算，自屬無理由。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部分：　　

　　　原告固主張：原告已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之110年11月3日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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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號房地」（即附表三編號1、編號2房地）贈與被告

Ａ０６等四人，故「162號房地」應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

產範圍，縱認係屬原告婚後財產，然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

人負有移轉「162號房地」之債務，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

後消極負債等語。惟：

　　　⑴經查，本件「162號房地」之所有權，於基準日時仍屬

原告所有，迨至111年3月2日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被告Ａ０６等四人，此有「162號房地」登記謄本附卷

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6頁至第66頁背面、第189至191

頁）。準此，於基準日之時點，「162號房地」既仍為

原告所有，自應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次查，依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函覆本院

之「162號房地」贈與登記申請資料（見本院卷二第92

至99頁，下簡稱「申請資料」），可知雖不動產登記謄

本記載系爭贈與之原因發生日期是「110年11月3日」，

惟向地政事務所送件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時間

係在110年12月15日，該時間點距離被繼承人往生日

（111年1月9日）僅約1個月，又依上開申請資料所附原

告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可知原告於贈與之時，仍居住

設籍在「162號房地」（見本院卷二第97頁），原告於

被繼承人往生前一個月，將原告本人自己居住之房地無

償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其動機顯然可疑。又被繼承

人過世時「162號房地」尚未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

四人，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之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

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1

第1項但書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含贈

與）之財產「不列入」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此際如允許

夫或妻之一方（贈與者）將其「無償贈與債務」列入

「婚後債務」計算，因該債務與夫妻之共同生活無關，

係贈與者徒憑己意使自己積極財產減少，將顯失公允。

準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此不得列為原告之婚後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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極財產，自屬可採。

　㈣依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註：兩造

均同意，就不動產部分以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課稅現值計算

本件被繼承人及原告之婚後賸餘財產，見本院卷二第193、1

94頁），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二「本院認

定」欄所載共計為42,467,431元，原告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

表三「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24,114,449元，被繼承人之

婚後剩餘財產高於原告，二者差額之半數為9,176,491元

【計算式：（42,467,431元－24,114,449元）×1/2＝9,176,

491元】。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於繼承被

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

自113年11月2日起(原告家事準備㈣狀繕本於113年11月1日

送達被吿，見本院卷二第169、17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

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

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性質屬死亡配偶所負之債務，應由其

繼承人（包括生存配偶）共同繼承，此債務係由遺產負擔。

生存配偶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原應向全體繼承人

為之，但於訴訟上不能以生存配偶自己為被告，故以其他繼

承人為被告，請求於繼承遺產之範圍內給付，實質上仍係由

遺產為給付（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17號討論結論參照)。本件主文第一項雖命被告

四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

491元及遲延利息，惟原告就上開主文所命給付之金額亦有

應繼分1/5的內部分擔額，附此敘明。

三、關於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部分：

　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

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

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

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73條第1項定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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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蓋被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

業，而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

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

故除被繼承人明示不得算入應繼遺產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

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又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原告固主張：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

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

之金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

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４28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

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５150萬元（桃園市○鎮區○○

路00巷00弄0號房地），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

語。惟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之，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

就此負舉證責任。惟原告迄今未提出被繼承人於上開房屋移

轉登記日期前後有匯款、轉帳、提領金錢交予被告Ａ０３等

三人之證據，其主張已難採信；況查，被告Ａ０３於89年1

月9日結婚、被告Ａ０４於88年12月5日結婚、被告Ａ０５於

88年10月10日結婚（以上有Ａ０３等三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一第14至16頁），若依原告之主張，被告Ａ０

３等三人結婚之時間相隔不到一年，但被繼承人因結婚贈與

三名女兒的金額卻大不相同（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

元、Ａ０５150萬元），衡諸常情，父母應不會對子女做顯

失公平的特種贈與，益證原告上開主張悖於常情，顯不足

採。準此，附表一編號23、24、25原告主張之特種贈與，不

應列入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　

　㈢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主張：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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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金錢，經營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

（於105年11月29日開幕、108年2月結束營業）、網咖800萬

元（於91年開幕，約於101年結束營業），上開1200萬元亦

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６抗辯：

網咖投資金額僅有20萬，實際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即原告

和被繼承人）在管，豆花店是其配偶獨資，由其岳父、岳母

經營等語，觀諸被告Ａ０６與原告之戶籍資料，被告Ａ０６

為00年00月00日生，其二人均係設籍於桃園市○鎮區○○街

000號（見本院卷一第13、17頁），足見被告Ａ０６一直與

母親（原告）同住，網咖於91年開幕時，被告Ａ０６年僅24

歲，衡情，被告Ａ０６辯稱該網咖是由父母為實際經營者，

或非子虛。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未舉證證明被告Ａ０６為上開

豆花店、網咖之實際負責人，亦未舉證證明被繼承人有交付

400萬元、800萬元予被告Ａ０６作為營業之用，自難認被告

Ａ０３等三人之上開主張可採。

　㈣關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

數平均繼承，民法第1164、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

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

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就系爭遺產無從達

成分割協議，是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

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

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

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

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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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

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分

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

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

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

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

法之一。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

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

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

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

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82年台上字第74

8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依前述，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業經本院認定為附表

一編號1至22，本院審酌各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現

狀、經濟效用，依公平原則，就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

認定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並就有爭

議部分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5、6、7之不動產部分：

　　　　附表一編號5土地及編號7房屋為被繼承人於74年3月1日

購買取得所有權，編號6土地亦係被繼承人於84年2月8

日購入取得所有權，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36頁、第37頁）；且觀諸

卷附上開房地之鑑價報告內容及現況照片，可知地上建

物為透天店面，該店面係營業使用中，此有邦德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三第13至70頁），足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早年係由原

告與被繼承人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所購得，生前由原告

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等語，應為可採，考

量原告現已76歲，無謀生能力，其應有繼續管理收益之

需求，並為使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收租計算及管理之

困難，本院認應由原告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5、6、7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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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產之所有權，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經計算，就

編號5、6、7，原告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

５、Ａ０６四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

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⑵附表一編號8之未辦保存登記鐵皮屋部分：

　　　　依卷附鑑價報告所附此鐵皮屋之周圍環境及現況照片，

可知系爭鐵皮屋係作為店面使用，現仍營業中，此亦有

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三第71至128頁）。據被告Ａ０６稱：系

爭鐵皮屋係位於被告Ａ０６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

○○路000號房屋（即桃園市○○區○○段000○號建

物，下簡稱499號屋）旁，該鐵皮屋連同499號屋均出租

他人作為五金行使用，該鐵皮屋乃499號屋及五金行之

唯一出入口，並均坐落於同段915、916地號土地上(為

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等語，其所述核與目前該鐵皮屋

現況照片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164-165頁、卷三第9

4-96頁）。本院審酌系爭鐵皮屋與被告Ａ０６所有之49

9號屋的出入口乃同一，依二屋之現況，應由同一人所

有並管理使用，方能發揮二屋之經濟效用，並慮及被告

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因此訴訟，日後就系爭遺產

之管理可能會發生意見紛歧，為使鐵皮屋與499號屋產

權單一化，避免日後管理紛爭，故認應由被告Ａ０６單

獨取得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

人，故經計算，就編號8，被告Ａ０６應找補被告Ａ０

３、Ａ０４、Ａ０５及原告各179,972元【計算式：89

9,860元÷5＝179,972元】。

　　　⑶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部分：

　　　　兩造均表示該二車現況老舊，閒置在鄉下，皆無意願單

獨取得該二車輛，故本院認應採變價分割方式，由兩造

就汽車變賣所得之價金，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

配，應屬公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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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⑷其餘被繼承人之遺產，兩造均不爭執按照附表四應繼分

比例分割，經本院審酌尚無不公平、或任何不適當之情

狀存在，故認應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

　　⒋基上，本院斟酌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認

依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遺產，應屬

適當公允。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Ａ０８所遺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內容 原告主張之遺

產（新臺幣）

原告主張之遺產

分割方法

被告答辯及主張

之遺產分割方法

本院認定之分割方

法

　1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2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3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4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

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5 桃園市○鎮區○○段0

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全部）

9,417,520元 此為被繼承人Ａ

０８與原告夫妻

關係存續中，由

原告經營西服店

及與被繼承人Ａ

０８共同經營富

明企業社所取得

資產而購得之土

地及建物，生前

由原告與被繼承

人共同使用管理

收益，故系爭房

地分割為原告1人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別

共有，編號5至8

不動產，有出租

使 用 收 益 之 效

益，且土地有增

值之空間，不應

由原告或Ａ０６

一人獨得，以維

公平。

左列編號5、6、7

不動產由原告單獨

取得，並由原告以

金錢找補被告Ａ０

３、Ａ０４、Ａ０

５、Ａ０６等人各

2,482,668 元 【 計

算式：（9,417,52

0元＋2,735,900元

＋ 259,920元） ÷5

＝2,482,668元】

。

　6 桃園市○鎮區○○段0

0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全部）

2,735,9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

00○號建物（門牌號

碼：桃園市○鎮區○

○里○○街00巷0號房

259,92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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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得，再由原告

金錢補償被告4

人。

屋 ， 權 利 範 圍 ； 全

部）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

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

（權利範圍：全部） 

899,860元 茲因被告Ａ０６

主張門牌號碼桃

園市○○區○○

里○○路000號即

桃園龍潭區潛龍

段762建號建物連

同桃園市○○區

○○里○○路000

號旁邊均出租為

五金行使用，而

上開桃園市○○

區○○里○○路0

00號為被告Ａ０

６所有，且499號

旁邊為五金行唯

一出入口，其所

坐落之同段915、

916地號土地則由

被告Ａ０６之子

所有，為維持一

體 性 及 有 效 利

用，故桃園市○

○區○○里○○

路000號旁邊鐵皮

屋。

左列編號8鐵皮屋

由被告Ａ０６單獨

取得，並由被告Ａ

０６以金錢找補原

告及被告Ａ０３、

Ａ０４、Ａ０５等

人 各 179,972 元

【計算式：899,86

0 元 ÷5 ＝ 179,972

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

款（帳號：000000000

000）

126,42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

券存款（帳號：00000

00000）

972,587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

存存款（帳號：00000

000000）

2,183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

存存款（帳號：00000

000000000）

5,78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

存存款（帳號：00000

000000000）

17,74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

款（帳號：000000000

00000）

2,615,70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 卡 號 ： 000000000

23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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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

限公司股票

32,000股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

告Ａ０６保管使

用，且未來分割

又要再行變價，

故由原告或被告

Ａ０６分得另再

以前開價值補償

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

價金由兩造按附表

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8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

告Ａ０６保管使

用，且未來分割

又要再行變價，

故由原告或被告

Ａ０６分得另再

以前開價值補償

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

價金由兩造按附表

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

限公司保單

於被繼承人死

亡時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為

128,83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

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

（ULD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

亡時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為

398,96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

額年金保險（0000000

0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

亡時之保單價

值準備金為

542,222元（見

本院卷二第48

頁）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22 被告Ａ０６保管之遺

產金額

2,254,74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

繼分比例分配

 23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

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 認 有 特 種 贈

與，不應列入被

繼 承 人 遺 產 範

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

產範圍。

 24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

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 認 有 特 種 贈

與，不應列入被

繼 承 人 遺 產 範

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

產範圍。

 25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

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

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 認 有 特 種 贈

與，不應列入被

繼 承 人 遺 產 範

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

產範圍。

54,684,25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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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全部）

6,246,0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6,246,000元

　2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796,515元

　3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3分之1）

38,73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8,730元

　4 桃園市○○區○○○○

段000地號土地（權利

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38,385元

　5 桃園市○鎮區○○段00

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全部）

3,596,0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596,000元

　6 桃園市○鎮區○○段00

0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全部）

1,044,0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044,0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

0○號建物（門牌號

碼：桃園市○鎮區○○

里○○街00巷0號房

屋，權利範圍；全部）

61,5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61,50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

豐路499旁邊鐵皮屋

（權利範圍：全部） 

85,7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85,700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

（帳號：00000000000

0）

60,559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60,559元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

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

5,166,483元 應扣除喪葬費5

27,675 元 及 遺

產稅2,217,627

元等債務，以

5,166,48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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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21,181元計

（計算式；5,1

66,483 元 －52

7,675元－2,21

7,627元＝2,42

1,181元）。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

存款（帳號：00000000

000）

2,183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2,183元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

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00）

5,781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5,781元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

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00）

13,713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3,713元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

（帳號：000000000000

00）

2,567,626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2,567,626元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

（卡號：0000000000）

236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236元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

公司股票

20,288,000 元

（32,000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20,288,000 元

（32,000股）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888,0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888,000元

 18 車牌號碼0000-00 198,0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98,000元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

公司保單價值

128,838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28,838元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

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

D0000000）

398,96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98,960元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

年金保險（0000000000

542,222元 金額不爭執，

並主張時效抗

542,222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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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 辯。

 22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

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

抗辯，且否認

被繼承人有特

種贈與，且金

額於被繼承人

過世時已不存

在，不得列入

為被繼承人婚

後財產再計算

剩 餘 財 產 分

配。且原告家

事聲請㈠狀是

主張其出資，

被告否認外，

縱依其主張，

顯見非被繼承

人出資，並無

歸扣之適用。

0元

 23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

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

抗辯，並否認

為特種贈與，

且金額於被繼

承人過世時已

不存在，不得

列入為被繼承

人婚後財產再

計算剩餘財產

分配。且原告

家事聲請㈠狀

是 主 張 其 出

資，被告否認

外，縱依其主

張，顯見非被

繼承人出資，

並無歸扣之適

用。

0元

 24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

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

抗辯，並否認

0元

01

(續上頁)

第十九頁



 

附表三：原告Ａ００１之基準日婚後財產　　　　　　　　　　

為特種贈與，

且金額於被繼

承人過世時已

不存在，不得

列入為被繼承

人婚後財產再

計算剩餘財產

分配。且原告

家事聲請㈠狀

是 主 張 其 出

資，被告否認

外，縱依其主

張，顯見非被

繼承人出資，

並無歸扣之適

用。

48,467,431元 39,722,129元 42,467,431元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鎮區○○段00

0地號土地（權利範

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時效

抗辯，倘原告

得主張夫妻剩

餘財產差額分

配請求權，則

系爭財產在被

繼承人民國111

年1月9日過世

時，仍為原告

名下之財產，

應列為其婚後

財產，價值依

卷二第51頁，

國稅局之生存

配偶核定表所

列6,960,000元

核計。原告雖

6,960,000元

　2 桃園市○鎮區○○

段 000 ○ 號 建 物

（門牌號碼廣平街

非婚後財產 864,900元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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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為贈與，

但原告有為減

少他方對於剩

餘財產分配，

或增加自己剩

餘財產分配之

情況，依民法

第1030條之3第

1項適用及類推

適用，應將該

財 產 追 加 計

算。此外，依

民法第408條，

不動產未贈與

前 得 撤 銷 贈

與，該贈與為

自然債務不得

扣除。

162號房屋，權利

範圍：全部）

3 桃園市○○區○○段00

0地號土地

3,740,526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740,526元

4 門牌號碼桃園市○○區

○○里0鄰○○路000號

（權利範圍：全部）

88,70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88,700元

5 彰化銀行存款（南非

幣）

460,499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460,499元

6 彰化銀行存款 201,558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201,558元

　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00）

49,340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49,340元

　8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

存款（帳號：00000000

000000）

1,541,351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541,351元

　9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外匯

活期存款（帳號：0000

0000000000）

105,115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05,11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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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鴻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

公司股票

4,301 元 （ 67

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4,301元

 11 彰化銀行股票 12,851元（724

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2,851元

 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票 1,900 元 （ 190

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900元

 13 元大金融控股公司股票 30,694元（1,1

92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0,694元

 14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票 23,251元（896

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23,251元

 15 高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

52,588元（18,

849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52,588元

 16 台化股票 7,898 元 （ 98

股）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7,898元

 17 南山人壽南山康寧終身

壽險（Z000000000）

557,239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557,239元

 18 南山人壽美年發外幣增

額還本終身壽險（Z000

000000）

868,911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868,911元

19 南山人壽厚利旺2利率

變動型年金保險（甲

型）（Z000000000）

3,012,767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012,767元

 20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

繳費終身壽險（Z00000

0000）

389,865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389,865元

 21 南山人壽十年繳費新年

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

00000000）

803,865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803,865元

 22 保誠人壽富貴225終身

保險（00000000）

512,593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512,593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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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四：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珮菁

　　　　　　　　　　　　　　 　　　　　　　　　　　　　

　　　　

效抗辯。

 23 保誠人壽三五中國外幣

變額壽險（00000000）

911,973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911,973元

 24 全球人壽真增利利率變

動型增額終身壽險（00

00000000）

1,035,283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035,283元

 25 國泰人壽新樂享人生變

額年金（0000000000）

1,233,856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1,233,856元

 26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

（0000000000）

642,625元 金額不爭執，

惟被告主張時

效抗辯。

642,625元

16,289,549元 24,114,449元 24,114,449元

編 號 繼 承 人 應 繼 分 比 例

1 Ａ００１ 5分之1

2 　Ａ０３  5分之1

3 Ａ０４ 5分之1

　4 　Ａ０５ 　　5分之1

　5 　Ａ０６ 　　5分之1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續上頁)

第二十三頁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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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號
原      告  黎葉金蓮
訴訟代理人  劉昌樺律師
被      告  黎子畇  
            黎慧敏  
            黎慧娟  
上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黎萬祥  


訴訟代理人  簡鴻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壹拾柒萬陸仟肆佰玖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22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各負擔百分之八；其餘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僅聲明請求分割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嗣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追加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追加，與原訴之基礎事實相牽連，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有配偶即原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下簡稱「被告Ａ０３等三人」）、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
二、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二之「財產明細」及「原告主張」欄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欄即編號3-26所示。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主張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572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下稱「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亦屬原告所有，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然原告已於110年11月3日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及訴外人黎凱杰、黎彥豐、Ａ０７等四人（下簡稱「Ａ０６等四人」，應有部分各4分之1），故系爭房地應不算入原告婚後財產範圍。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房地為原告婚後財產，然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已贈與予Ａ０６等四人，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存在，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債。
　㈡依上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16,088,941元。原告起訴時即有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就此部分之請求繳交裁判費，被告抗辯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應不足採。
三、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死亡時所遺遺產，應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
　㈡附表一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0）於被繼承人111年1月9日過世時原餘額為5,166,483元，被告Ａ０６於111年1月11日提領帳戶內金額100萬元、及4,000,050元加以保管，其後支付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目前被告Ａ０６保管中之現金為2,254,748元（被告Ａ０６保管之現金另列為附表一編號22之項目），目前附表一編號10帳戶尚有存款餘額為972,587元。
　㈡附表一編號22、23、24特種贈與部分：　　　
　　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房地價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欄所示。其中附表一編號6、7、8土地及建物，現由原告使用管理收益出租中，故應分割由原告1人取得，並由原告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另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現由被告Ａ０６連同其旁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此屋係被告Ａ０６所有）一併出租予第三人作五金行使用，因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為五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且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所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故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應分割予被告Ａ０６一人所有，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其餘遺產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繼承。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遺產，應分割如「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欄所示。
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之答辯：
一、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始追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之聲明，已逾2年之時效。
　㈡倘鈞院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原告仍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則被告主張之被繼承人及原告於基準時點之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被告答辯」欄所示。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原告主張應將特種贈與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亦無理由。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金額，應再扣除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又「162號房地」，原告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才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並在過戶登記時故意將原因發生日期提前填載，縱認該原因發生日期屬實，因不動產贈與未移轉前本得任意撤銷贈與，贈與契約之效力接近於自然債務，況原告上開贈與行為明顯係為增加自己剩餘財產之分配，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故「原告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既仍屬原告之財產，應併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3規定之立法意旨，不得扣除，亦不應列為原告之婚後負債。　　
二、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否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
　㈡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資金營業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網咖800萬元），上開二部分合計金額約120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被繼承人之遺產，除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已老舊可考慮變價分割、或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取得，再由原告或Ａ０６補償金錢給其他繼承人外，其餘全部遺產均應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較為公允。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被告Ａ０６之答辯：
　　否認被繼承人生前有對其為特種贈與（網咖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只是登記伊的名字，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在管理、豆花店是伊老婆獨資，由伊岳父、岳母經營，伊沒有負責經營）。又附表一編號17、18兩輛汽車，車齡已高，原來是被繼承人在使用，被繼承人往生後，放置在鄉下無人使用，伊自己有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均同意原告之主張。　
肆、本院判斷：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有配偶即原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如附表四所示），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二、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原告提起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並未罹於時效。
　　⒈按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5年者，亦同，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款、第130條、第131條亦規定甚明。
　　⒉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抗辯：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1年1月25日取得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至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提出本件追加剩餘財產分配之聲明，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惟查，被繼承人於111年1月9日死亡，原告於111年7月25日就本件遺產分割聲請調解，原告書狀之事實及理由中已載明「原告Ａ００１為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生存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見本院卷一第5頁），並主張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2,487,813元應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扣除後方為遺產分割。其後因兩造調解不成立，原告亦於111年12月22日再於其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中載明：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原告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1,972,641元，被繼承人之遺產價額47,346,532元扣除原告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21,972,641元後，被繼承人剩餘之遺產價額25,373,891元，再由兩造依每人之應繼分比例各5分之1繼承遺產，兩造每人可獲分配之遺產數額為5,074,778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6頁），且原告起訴聲明係「按其附表所載」之分割方法為遺產分割（見本院卷一第75頁），而在該起訴書所附之「附表」原告所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案，即係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先抵充原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由原告分配取得，剩餘未抵充部分方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見本院卷一第82頁至第82頁背面），原告並據此繳納裁判費（見本院卷一第4頁原告繳納裁判費收據），依上情，應認原告於其起訴狀之聲明中已表明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在附表中」，並繳納裁判費。嗣原告再於113年10月24日以家事準備㈣狀變更訴之聲明增列第二項：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65頁），經核僅係更正其法律上陳述，足認本件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為時效抗辯，自屬無據。　
　㈡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應以被繼承人Ａ０８過世時即111年1月9日為原告請求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基準日，本院認定原告及被繼承人於基準日兩人之婚後財產乃如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因兩造就下列項目有爭執，茲分述如下：
　　⒈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部分：
　　　⑴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5,166,483元應扣除被繼承人喪葬費用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後，以剩餘之金額2,421,181元列計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等語。惟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本件為被繼承人往生時），作為夫妻剩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時點，上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乃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生之費用，並非在基準日時即已存在，因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前開主張要屬無據，從而，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存款餘額應以5,166,483元列入被繼承人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均有受被繼承人贈與財產，故應將附表二編號22、23、24等其三人受特種贈與之金額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範圍計算等語。惟查民法關於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計算，並無歸扣的規定，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均否認其三人於結婚時有受被繼承人贈與財產，而原告就此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餘詳細理由見下述），故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受有特種贈與應列為被告Ａ０８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自屬無理由。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部分：　　
　　　原告固主張：原告已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之110年11月3日將「162號房地」（即附表三編號1、編號2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故「162號房地」應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範圍，縱認係屬原告婚後財產，然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移轉「162號房地」之債務，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債等語。惟：
　　　⑴經查，本件「162號房地」之所有權，於基準日時仍屬原告所有，迨至111年3月2日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此有「162號房地」登記謄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6頁至第66頁背面、第189至191頁）。準此，於基準日之時點，「162號房地」既仍為原告所有，自應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次查，依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函覆本院之「162號房地」贈與登記申請資料（見本院卷二第92至99頁，下簡稱「申請資料」），可知雖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系爭贈與之原因發生日期是「110年11月3日」，惟向地政事務所送件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時間係在110年12月15日，該時間點距離被繼承人往生日（111年1月9日）僅約1個月，又依上開申請資料所附原告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可知原告於贈與之時，仍居住設籍在「162號房地」（見本院卷二第97頁），原告於被繼承人往生前一個月，將原告本人自己居住之房地無償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其動機顯然可疑。又被繼承人過世時「162號房地」尚未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之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含贈與）之財產「不列入」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此際如允許夫或妻之一方（贈與者）將其「無償贈與債務」列入「婚後債務」計算，因該債務與夫妻之共同生活無關，係贈與者徒憑己意使自己積極財產減少，將顯失公允。準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此不得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自屬可採。
　㈣依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註：兩造均同意，就不動產部分以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課稅現值計算本件被繼承人及原告之婚後賸餘財產，見本院卷二第193、194頁），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42,467,431元，原告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24,114,449元，被繼承人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原告，二者差額之半數為9,176,491元【計算式：（42,467,431元－24,114,449元）×1/2＝9,176,491元】。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原告家事準備㈣狀繕本於113年11月1日送達被吿，見本院卷二第169、17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性質屬死亡配偶所負之債務，應由其繼承人（包括生存配偶）共同繼承，此債務係由遺產負擔。生存配偶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原應向全體繼承人為之，但於訴訟上不能以生存配偶自己為被告，故以其他繼承人為被告，請求於繼承遺產之範圍內給付，實質上仍係由遺產為給付（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討論結論參照)。本件主文第一項雖命被告四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遲延利息，惟原告就上開主文所命給付之金額亦有應繼分1/5的內部分擔額，附此敘明。
三、關於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部分：
　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73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被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業，而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故除被繼承人明示不得算入應繼遺產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固主張：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金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４28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５150萬元（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弄0號房地），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之，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惟原告迄今未提出被繼承人於上開房屋移轉登記日期前後有匯款、轉帳、提領金錢交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證據，其主張已難採信；況查，被告Ａ０３於89年1月9日結婚、被告Ａ０４於88年12月5日結婚、被告Ａ０５於88年10月10日結婚（以上有Ａ０３等三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至16頁），若依原告之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結婚之時間相隔不到一年，但被繼承人因結婚贈與三名女兒的金額卻大不相同（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衡諸常情，父母應不會對子女做顯失公平的特種贈與，益證原告上開主張悖於常情，顯不足採。準此，附表一編號23、24、25原告主張之特種贈與，不應列入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　
　㈢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主張：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金錢，經營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於105年11月29日開幕、108年2月結束營業）、網咖800萬元（於91年開幕，約於101年結束營業），上開1200萬元亦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６抗辯：網咖投資金額僅有20萬，實際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即原告和被繼承人）在管，豆花店是其配偶獨資，由其岳父、岳母經營等語，觀諸被告Ａ０６與原告之戶籍資料，被告Ａ０６為00年00月00日生，其二人均係設籍於桃園市○鎮區○○街000號（見本院卷一第13、17頁），足見被告Ａ０６一直與母親（原告）同住，網咖於91年開幕時，被告Ａ０６年僅24歲，衡情，被告Ａ０６辯稱該網咖是由父母為實際經營者，或非子虛。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未舉證證明被告Ａ０６為上開豆花店、網咖之實際負責人，亦未舉證證明被繼承人有交付400萬元、800萬元予被告Ａ０６作為營業之用，自難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上開主張可採。
　㈣關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民法第1164、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就系爭遺產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依前述，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業經本院認定為附表一編號1至22，本院審酌各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現狀、經濟效用，依公平原則，就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認定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並就有爭議部分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5、6、7之不動產部分：
　　　　附表一編號5土地及編號7房屋為被繼承人於74年3月1日購買取得所有權，編號6土地亦係被繼承人於84年2月8日購入取得所有權，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36頁、第37頁）；且觀諸卷附上開房地之鑑價報告內容及現況照片，可知地上建物為透天店面，該店面係營業使用中，此有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3至70頁），足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早年係由原告與被繼承人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所購得，生前由原告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等語，應為可採，考量原告現已76歲，無謀生能力，其應有繼續管理收益之需求，並為使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收租計算及管理之困難，本院認應由原告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5、6、7不動產之所有權，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經計算，就編號5、6、7，原告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四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⑵附表一編號8之未辦保存登記鐵皮屋部分：
　　　　依卷附鑑價報告所附此鐵皮屋之周圍環境及現況照片，可知系爭鐵皮屋係作為店面使用，現仍營業中，此亦有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1至128頁）。據被告Ａ０６稱：系爭鐵皮屋係位於被告Ａ０６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簡稱499號屋）旁，該鐵皮屋連同499號屋均出租他人作為五金行使用，該鐵皮屋乃499號屋及五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並均坐落於同段915、916地號土地上(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等語，其所述核與目前該鐵皮屋現況照片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164-165頁、卷三第94-96頁）。本院審酌系爭鐵皮屋與被告Ａ０６所有之499號屋的出入口乃同一，依二屋之現況，應由同一人所有並管理使用，方能發揮二屋之經濟效用，並慮及被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因此訴訟，日後就系爭遺產之管理可能會發生意見紛歧，為使鐵皮屋與499號屋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管理紛爭，故認應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故經計算，就編號8，被告Ａ０６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及原告各179,972元【計算式：899,860元÷5＝179,972元】。
　　　⑶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部分：
　　　　兩造均表示該二車現況老舊，閒置在鄉下，皆無意願單獨取得該二車輛，故本院認應採變價分割方式，由兩造就汽車變賣所得之價金，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應屬公允。
　　　⑷其餘被繼承人之遺產，兩造均不爭執按照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割，經本院審酌尚無不公平、或任何不適當之情狀存在，故認應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
　　⒋基上，本院斟酌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認依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遺產，應屬適當公允。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Ａ０８所遺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內容

		原告主張之遺產（新臺幣）

		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被告答辯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9,417,520元

		此為被繼承人Ａ０８與原告夫妻關係存續中，由原告經營西服店及與被繼承人Ａ０８共同經營富明企業社所取得資產而購得之土地及建物，生前由原告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故系爭房地分割為原告1人取得，再由原告金錢補償被告4人。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編號5至8不動產，有出租使用收益之效益，且土地有增值之空間，不應由原告或Ａ０６一人獨得，以維公平。

		左列編號5、6、7不動產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以金錢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735,9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259,92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99,860元

		茲因被告Ａ０６主張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路000號即桃園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連同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均出租為五金行使用，而上開桃園市○○區○○里○○路000號為被告Ａ０６所有，且499號旁邊為五金行唯一出入口，其所坐落之同段915、916地號土地則由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為維持一體性及有效利用，故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鐵皮屋。



		


		左列編號8鐵皮屋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找補原告及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等人各179,972元【計算式：899,860元÷5＝179,972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6,42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

		972,587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7,74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615,70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32,000股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8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128,83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398,96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542,222元（見本院卷二第48頁）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2

		被告Ａ０６保管之遺產金額

		2,254,74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3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4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5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54,684,252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246,000元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96,515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730元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38,385元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3,59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596,000元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1,044,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44,0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61,5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1,50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5,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5,700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60,55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0,559元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166,483元

		應扣除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等債務，以2,421,181元計（計算式；5,166,483元－527,675元－2,217,627元＝2,421,181元）。

		5,166,483元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183元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781元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3,71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3,713元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567,6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567,626元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6元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20,288,000元（32,00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288,000元（32,000股）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88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8,000元



		 18

		車牌號碼0000-00

		19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8,000元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價值

		128,83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838元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398,96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98,960元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542,222元

		金額不爭執，並主張時效抗辯。

		542,222元



		 22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且否認被繼承人有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3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4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48,467,431元

		39,722,129元

		42,467,431元







 
附表三：原告Ａ００１之基準日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倘原告得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系爭財產在被繼承人民國111年1月9日過世時，仍為原告名下之財產，應列為其婚後財產，價值依卷二第51頁，國稅局之生存配偶核定表所列6,960,000元核計。原告雖主張為贈與，但原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或增加自己剩餘財產分配之情況，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適用及類推適用，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此外，依民法第408條，不動產未贈與前得撤銷贈與，該贈與為自然債務不得扣除。

		6,960,000元



		　2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864,900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740,5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740,526元



		4

		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88,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700元



		5

		彰化銀行存款（南非幣）

		460,49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60,499元



		6

		彰化銀行存款

		201,55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1,558元



		　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49,34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9,340元



		　8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41,35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541,351元



		　9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外匯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05,1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5,115元



		 10

		鴻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301元（67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301元



		 11

		彰化銀行股票

		12,851元（724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51元



		 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票

		1,900元（19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00元



		 13

		元大金融控股公司股票

		30,694元（1,192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694元



		 14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票

		23,251元（896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251元



		 15

		高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588元（18,849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2,588元



		 16

		台化股票

		7,898元（98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898元



		 17

		南山人壽南山康寧終身壽險（Z000000000）

		557,23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57,239元



		 18

		南山人壽美年發外幣增額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68,91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68,911元



		19

		南山人壽厚利旺2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Z000000000）

		3,012,767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12,767元



		 20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Z000000000）

		389,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9,865元



		 21

		南山人壽十年繳費新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03,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03,865元



		 22

		保誠人壽富貴225終身保險（00000000）

		512,59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12,593元



		 23

		保誠人壽三五中國外幣變額壽險（00000000）

		911,97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911,973元



		 24

		全球人壽真增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35,2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35,283元



		 25

		國泰人壽新樂享人生變額年金（0000000000）

		1,233,85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33,856元



		 26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0000000000）

		642,62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42,625元



		


		


		16,289,549元

		24,114,449元

		24,114,449元







 
附表四：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編 號

		繼 承 人

		應 繼 分 比 例



		1

		Ａ００１

		5分之1



		2

		　Ａ０３ 

		5分之1



		3

		Ａ０４

		5分之1



		　4

		　Ａ０５

		　　5分之1



		　5

		　Ａ０６

		　　5分之1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珮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號

原      告  黎葉金蓮

訴訟代理人  劉昌樺律師

被      告  黎子畇  

            黎慧敏  

            黎慧娟  

上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黎萬祥  



訴訟代理人  簡鴻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

    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壹拾柒萬陸仟肆佰玖拾壹元，

    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

    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22之遺產，應分割如

    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

    、Ａ０６各負擔百分之八；其餘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

    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

    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

    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

    條規定之限制，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起

    訴時原僅聲明請求分割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嗣於民國113年

    10月24日追加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

    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

    之遲延利息，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追加，與原訴之基礎事實相

    牽連，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有配偶即原

    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下簡稱「被告Ａ０３等

    三人」）、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

二、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二之「財產明細」及「原告

    主張」欄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欄

    即編號3-26所示。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主張桃園市○鎮區○○段00

    0地號土地及其上572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下

    稱「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亦屬原告所有，應

    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然原告已於110年11月3日將系爭

    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及訴外人黎凱杰、黎彥豐、Ａ０７等四人（下

    簡稱「Ａ０６等四人」，應有部分各4分之1），故系爭房地應

    不算入原告婚後財產範圍。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房地為

    原告婚後財產，然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已贈與予Ａ０６等四人

    ，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存在，此亦

    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債。

　㈡依上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

    差額之半數為16,088,941元。原告起訴時即有主張夫妻剩餘

    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就此部分之請求繳交裁判費，被告抗辯

    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應不足採

    。

三、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死亡時所遺遺產，應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主

    張之遺產」欄所示。

　㈡附表一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

    0）於被繼承人111年1月9日過世時原餘額為5,166,483元，

    被告Ａ０６於111年1月11日提領帳戶內金額100萬元、及4,000,

    050元加以保管，其後支付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

    627元，目前被告Ａ０６保管中之現金為2,254,748元（被告Ａ０６

    保管之現金另列為附表一編號22之項目），目前附表一編號

    10帳戶尚有存款餘額為972,587元。

　㈡附表一編號22、23、24特種贈與部分：　　　

　　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

    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房地價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

    、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

    扣。

　㈢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

    法」欄所示。其中附表一編號6、7、8土地及建物，現由原

    告使用管理收益出租中，故應分割由原告1人取得，並由原

    告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另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現由

    被告Ａ０６連同其旁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龍潭區

    潛龍段762建號建物，此屋係被告Ａ０６所有）一併出租予第三

    人作五金行使用，因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為五金行之唯一

    出入口，且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所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為被

    告Ａ０６之子，故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應分割予被告Ａ０６一人

    所有，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其餘遺產由兩

    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繼承。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

    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

    5%計算之利息。⒉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

    主張之遺產」欄所示遺產，應分割如「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

    方法」欄所示。

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之答辯：

一、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始追

    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之聲明，已逾2年之時效。

　㈡倘鈞院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原告仍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則被告主張之被繼承

    人及原告於基準時點之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

    被告答辯」欄所示。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於結婚時受有被

    繼承人之特種贈與，原告主張應將特種贈與列為被繼承人之

    婚後財產，亦無理由。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金額，應再扣除

    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又「

    162號房地」，原告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才辦理過戶登記予

    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並在過戶登記時故意將原因發生日期提前

    填載，縱認該原因發生日期屬實，因不動產贈與未移轉前本

    得任意撤銷贈與，贈與契約之效力接近於自然債務，況原告

    上開贈與行為明顯係為增加自己剩餘財產之分配，應類推適

    用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故「原告162號房地」於

    被繼承人死亡時既仍屬原告之財產，應併入原告婚後財產計

    算，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3規定之立法意旨，不得扣除，

    亦不應列為原告之婚後負債。　　

二、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否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

　㈡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資金營業豆花店、網咖，（

    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網咖800萬元），上開二部分合

    計金額約120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被繼承人之遺產，除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已老舊可考慮變

    價分割、或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取得，再由原告或Ａ０６補償金錢

    給其他繼承人外，其餘全部遺產均應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

    割，較為公允。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被告Ａ０６之答辯：

　　否認被繼承人生前有對其為特種贈與（網咖之營利事業登記

    證只是登記伊的名字，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在管理、豆花店

    是伊老婆獨資，由伊岳父、岳母經營，伊沒有負責經營）。

    又附表一編號17、18兩輛汽車，車齡已高，原來是被繼承人

    在使用，被繼承人往生後，放置在鄉下無人使用，伊自己有

    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均同意原

    告之主張。　

肆、本院判斷：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有配偶即原告Ａ０

    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

    為5分之1（如附表四所示），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

    實。

二、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原告提起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並未罹於時效

    。

　　⒈按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

      之差額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

      滅時起，逾5年者，亦同，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定有明

      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

      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因

      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

      ，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款

      、第130條、第131條亦規定甚明。

　　⒉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抗辯：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1年1月25日取得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至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提出本件追加剩餘財產分配之聲明，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惟查，被繼承人於111年1月9日死亡，原告於111年7月25日就本件遺產分割聲請調解，原告書狀之事實及理由中已載明「原告Ａ００１為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生存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見本院卷一第5頁），並主張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2,487,813元應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扣除後方為遺產分割。其後因兩造調解不成立，原告亦於111年12月22日再於其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中載明：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原告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1,972,641元，被繼承人之遺產價額47,346,532元扣除原告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21,972,641元後，被繼承人剩餘之遺產價額25,373,891元，再由兩造依每人之應繼分比例各5分之1繼承遺產，兩造每人可獲分配之遺產數額為5,074,778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6頁），且原告起訴聲明係「按其附表所載」之分割方法為遺產分割（見本院卷一第75頁），而在該起訴書所附之「附表」原告所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案，即係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先抵充原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由原告分配取得，剩餘未抵充部分方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見本院卷一第82頁至第82頁背面），原告並據此繳納裁判費（見本院卷一第4頁原告繳納裁判費收據），依上情，應認原告於其起訴狀之聲明中已表明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在附表中」，並繳納裁判費。嗣原告再於113年10月24日以家事準備㈣狀變更訴之聲明增列第二項：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65頁），經核僅係更正其法律上陳述，足認本件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為時效抗辯，自屬無據。　

　㈡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

    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

    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

    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

    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

    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應以被繼承人Ａ０８過世時即111年1月9日為原告請求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基準日，本院認定原告及被繼承人於基

    準日兩人之婚後財產乃如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

    定」欄所示，因兩造就下列項目有爭執，茲分述如下：

　　⒈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部分：

　　　⑴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帳戶於

        基準日之存款餘額5,166,483元應扣除被繼承人喪葬費

        用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後，以剩餘之金額

        2,421,181元列計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等語。惟查，

        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

        消滅」時（本件為被繼承人往生時），作為夫妻剩餘財

        產計算之基準時點，上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

        元、遺產稅2,217,627元，乃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生之費

        用，並非在基準日時即已存在，因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前

        開主張要屬無據，從而，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存

        款餘額應以5,166,483元列入被繼承人婚後積極財產計

        算。

　　　⑵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均有受被繼承人贈

        與財產，故應將附表二編號22、23、24等其三人受特種

        贈與之金額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範圍計算等語。惟

        查民法關於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計算，並無歸扣的規定

        ，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均否認其三人於結婚時有受被繼承

        人贈與財產，而原告就此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餘詳

        細理由見下述），故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受有特種

        贈與應列為被告Ａ０８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自屬無理由

        。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部分：　　

　　　原告固主張：原告已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之110年11月3日將

      「162號房地」（即附表三編號1、編號2房地）贈與被告Ａ

      ０６等四人，故「162號房地」應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範

      圍，縱認係屬原告婚後財產，然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

      移轉「162號房地」之債務，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

      負債等語。惟：

　　　⑴經查，本件「162號房地」之所有權，於基準日時仍屬原

        告所有，迨至111年3月2日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

        告Ａ０６等四人，此有「162號房地」登記謄本附卷可佐（

        見本院卷二第66頁至第66頁背面、第189至191頁）。準

        此，於基準日之時點，「162號房地」既仍為原告所有

        ，自應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次查，依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函覆本院之「162號房地」贈與登記申請資料（見本院卷二第92至99頁，下簡稱「申請資料」），可知雖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系爭贈與之原因發生日期是「110年11月3日」，惟向地政事務所送件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時間係在110年12月15日，該時間點距離被繼承人往生日（111年1月9日）僅約1個月，又依上開申請資料所附原告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可知原告於贈與之時，仍居住設籍在「162號房地」（見本院卷二第97頁），原告於被繼承人往生前一個月，將原告本人自己居住之房地無償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其動機顯然可疑。又被繼承人過世時「162號房地」尚未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之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含贈與）之財產「不列入」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此際如允許夫或妻之一方（贈與者）將其「無償贈與債務」列入「婚後債務」計算，因該債務與夫妻之共同生活無關，係贈與者徒憑己意使自己積極財產減少，將顯失公允。準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此不得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自屬可採。

　㈣依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註：兩造

    均同意，就不動產部分以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課稅現值計算

    本件被繼承人及原告之婚後賸餘財產，見本院卷二第193、1

    94頁），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二「本院認

    定」欄所載共計為42,467,431元，原告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

    表三「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24,114,449元，被繼承人之

    婚後剩餘財產高於原告，二者差額之半數為9,176,491元【

    計算式：（42,467,431元－24,114,449元）×1/2＝9,176,491

    元】。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於繼承被繼

    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自113

    年11月2日起(原告家事準備㈣狀繕本於113年11月1日送達被

    吿，見本院卷二第169、17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

    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

    無據，應予駁回。

　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性質屬死亡配偶所負之債務，應由其

    繼承人（包括生存配偶）共同繼承，此債務係由遺產負擔。

    生存配偶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原應向全體繼承人

    為之，但於訴訟上不能以生存配偶自己為被告，故以其他繼

    承人為被告，請求於繼承遺產之範圍內給付，實質上仍係由

    遺產為給付（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民

    事類提案第17號討論結論參照)。本件主文第一項雖命被告

    四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

    491元及遲延利息，惟原告就上開主文所命給付之金額亦有

    應繼分1/5的內部分擔額，附此敘明。

三、關於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部分：

　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

    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

    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

    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73條第1項定有明

    文。蓋被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

    業，而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

    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

    故除被繼承人明示不得算入應繼遺產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

    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又當

    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

    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

    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

    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

    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

    意旨參照）。

　㈡原告固主張：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

    ，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金額分別為Ａ０３

    17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４280

    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５150萬元

    （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弄0號房地），應依民法第1173條

    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之，依前開說明

    ，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惟原告迄今未提出被繼承人

    於上開房屋移轉登記日期前後有匯款、轉帳、提領金錢交予

    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證據，其主張已難採信；況查，被告Ａ０３於

    89年1月9日結婚、被告Ａ０４於88年12月5日結婚、被告Ａ０５於8

    8年10月10日結婚（以上有Ａ０３等三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

    見本院卷一第14至16頁），若依原告之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

    人結婚之時間相隔不到一年，但被繼承人因結婚贈與三名女

    兒的金額卻大不相同（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

    元），衡諸常情，父母應不會對子女做顯失公平的特種贈與

    ，益證原告上開主張悖於常情，顯不足採。準此，附表一編

    號23、24、25原告主張之特種贈與，不應列入本件被繼承人

    之遺產範圍。　

　㈢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主張：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金錢

    ，經營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於105年

    11月29日開幕、108年2月結束營業）、網咖800萬元（於91

    年開幕，約於101年結束營業），上開1200萬元亦應依民法

    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６抗辯：網咖投資金

    額僅有20萬，實際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即原告和被繼承人

    ）在管，豆花店是其配偶獨資，由其岳父、岳母經營等語，

    觀諸被告Ａ０６與原告之戶籍資料，被告Ａ０６為00年00月00日生

    ，其二人均係設籍於桃園市○鎮區○○街000號（見本院卷一第

    13、17頁），足見被告Ａ０６一直與母親（原告）同住，網咖

    於91年開幕時，被告Ａ０６年僅24歲，衡情，被告Ａ０６辯稱該網

    咖是由父母為實際經營者，或非子虛。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未舉

    證證明被告Ａ０６為上開豆花店、網咖之實際負責人，亦未舉

    證證明被繼承人有交付400萬元、800萬元予被告Ａ０６作為營

    業之用，自難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上開主張可採。

　㈣關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

      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

      數平均繼承，民法第1164、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

      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

      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就系爭遺產無從達

      成分割協議，是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

      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

      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

      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

      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

      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

      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

      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

      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

      ，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分割

      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於

      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

      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

      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

      之一。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

      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

      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

      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

      （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

      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依前述，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業經本院認定為附表

      一編號1至22，本院審酌各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現狀

      、經濟效用，依公平原則，就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認

      定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並就有爭議

      部分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5、6、7之不動產部分：

　　　　附表一編號5土地及編號7房屋為被繼承人於74年3月1日

        購買取得所有權，編號6土地亦係被繼承人於84年2月8

        日購入取得所有權，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

        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36頁、第37頁）；且觀諸

        卷附上開房地之鑑價報告內容及現況照片，可知地上建

        物為透天店面，該店面係營業使用中，此有邦德不動產

        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

        卷三第13至70頁），足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早年係由原

        告與被繼承人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所購得，生前由原告

        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等語，應為可採，考

        量原告現已76歲，無謀生能力，其應有繼續管理收益之

        需求，並為使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收租計算及管理之

        困難，本院認應由原告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5、6、7不

        動產之所有權，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經計算，就

        編號5、6、7，原告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四

        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

        元＋259,920元）÷5＝2,482,668元】。

　　　⑵附表一編號8之未辦保存登記鐵皮屋部分：

　　　　依卷附鑑價報告所附此鐵皮屋之周圍環境及現況照片，

        可知系爭鐵皮屋係作為店面使用，現仍營業中，此亦有

        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

        參（見本院卷三第71至128頁）。據被告Ａ０６稱：系爭鐵

        皮屋係位於被告Ａ０６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

        房屋（即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簡稱499號屋

        ）旁，該鐵皮屋連同499號屋均出租他人作為五金行使

        用，該鐵皮屋乃499號屋及五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並均

        坐落於同段915、916地號土地上(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

        等語，其所述核與目前該鐵皮屋現況照片大致相符（見

        本院卷二第164-165頁、卷三第94-96頁）。本院審酌系

        爭鐵皮屋與被告Ａ０６所有之499號屋的出入口乃同一，依

        二屋之現況，應由同一人所有並管理使用，方能發揮二

        屋之經濟效用，並慮及被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因此訴

        訟，日後就系爭遺產之管理可能會發生意見紛歧，為使

        鐵皮屋與499號屋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管理紛爭，故

        認應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並以現金

        補償其他繼承人，故經計算，就編號8，被告Ａ０６應找補

        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及原告各179,972元【計算式：899,

        860元÷5＝179,972元】。

　　　⑶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部分：

　　　　兩造均表示該二車現況老舊，閒置在鄉下，皆無意願單

        獨取得該二車輛，故本院認應採變價分割方式，由兩造

        就汽車變賣所得之價金，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

        ，應屬公允。

　　　⑷其餘被繼承人之遺產，兩造均不爭執按照附表四應繼分

        比例分割，經本院審酌尚無不公平、或任何不適當之情

        狀存在，故認應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

　　⒋基上，本院斟酌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認

      依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遺產，應屬

      適當公允。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

    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Ａ０８所遺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內容 原告主張之遺產（新臺幣） 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被告答辯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9,417,520元 此為被繼承人Ａ０８與原告夫妻關係存續中，由原告經營西服店及與被繼承人Ａ０８共同經營富明企業社所取得資產而購得之土地及建物，生前由原告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故系爭房地分割為原告1人取得，再由原告金錢補償被告4人。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編號5至8不動產，有出租使用收益之效益，且土地有增值之空間，不應由原告或Ａ０６一人獨得，以維公平。 左列編號5、6、7不動產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以金錢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735,9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259,92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99,860元 茲因被告Ａ０６主張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路000號即桃園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連同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均出租為五金行使用，而上開桃園市○○區○○里○○路000號為被告Ａ０６所有，且499號旁邊為五金行唯一出入口，其所坐落之同段915、916地號土地則由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為維持一體性及有效利用，故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鐵皮屋。   左列編號8鐵皮屋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找補原告及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等人各179,972元【計算式：899,860元÷5＝179,972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6,42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 972,587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7,74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615,70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32,000股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8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128,83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398,96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542,222元（見本院卷二第48頁）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2 被告Ａ０６保管之遺產金額 2,254,74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3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4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5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54,684,252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246,000元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96,515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730元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38,385元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3,59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596,000元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1,044,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44,0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61,5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1,50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5,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5,700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60,55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0,559元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166,483元 應扣除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等債務，以2,421,181元計（計算式；5,166,483元－527,675元－2,217,627元＝2,421,181元）。 5,166,483元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183元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781元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3,71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3,713元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567,6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567,626元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6元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20,288,000元（32,00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288,000元（32,000股）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88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8,000元  18 車牌號碼0000-00 19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8,000元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價值 128,83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838元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398,96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98,960元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542,222元 金額不爭執，並主張時效抗辯。 542,222元  22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且否認被繼承人有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3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4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48,467,431元 39,722,129元 42,467,431元 

 

附表三：原告Ａ００１之基準日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倘原告得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系爭財產在被繼承人民國111年1月9日過世時，仍為原告名下之財產，應列為其婚後財產，價值依卷二第51頁，國稅局之生存配偶核定表所列6,960,000元核計。原告雖主張為贈與，但原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或增加自己剩餘財產分配之情況，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適用及類推適用，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此外，依民法第408條，不動產未贈與前得撤銷贈與，該贈與為自然債務不得扣除。 6,960,000元 　2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864,900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740,5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740,526元 4 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88,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700元 5 彰化銀行存款（南非幣） 460,49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60,499元 6 彰化銀行存款 201,55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1,558元 　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49,34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9,340元 　8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41,35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541,351元 　9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外匯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05,1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5,115元  10 鴻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301元（67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301元  11 彰化銀行股票 12,851元（724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51元  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票 1,900元（19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00元  13 元大金融控股公司股票 30,694元（1,192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694元  14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票 23,251元（896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251元  15 高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588元（18,849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2,588元  16 台化股票 7,898元（98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898元  17 南山人壽南山康寧終身壽險（Z000000000） 557,23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57,239元  18 南山人壽美年發外幣增額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68,91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68,911元 19 南山人壽厚利旺2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Z000000000） 3,012,767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12,767元  20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Z000000000） 389,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9,865元  21 南山人壽十年繳費新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03,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03,865元  22 保誠人壽富貴225終身保險（00000000） 512,59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12,593元  23 保誠人壽三五中國外幣變額壽險（00000000） 911,97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911,973元  24 全球人壽真增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35,2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35,283元  25 國泰人壽新樂享人生變額年金（0000000000） 1,233,85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33,856元  26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0000000000） 642,62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42,625元   16,289,549元 24,114,449元 24,114,449元 

 

附表四：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編 號 繼 承 人 應 繼 分 比 例 1 Ａ００１ 5分之1 2 　Ａ０３  5分之1 3 Ａ０４ 5分之1 　4 　Ａ０５ 　　5分之1 　5 　Ａ０６ 　　5分之1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珮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號
原      告  黎葉金蓮
訴訟代理人  劉昌樺律師
被      告  黎子畇  
            黎慧敏  
            黎慧娟  
上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黎萬祥  


訴訟代理人  簡鴻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壹拾柒萬陸仟肆佰玖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22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各負擔百分之八；其餘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僅聲明請求分割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嗣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追加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追加，與原訴之基礎事實相牽連，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有配偶即原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下簡稱「被告Ａ０３等三人」）、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
二、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二之「財產明細」及「原告主張」欄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欄即編號3-26所示。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主張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572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下稱「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亦屬原告所有，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然原告已於110年11月3日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及訴外人黎凱杰、黎彥豐、Ａ０７等四人（下簡稱「Ａ０６等四人」，應有部分各4分之1），故系爭房地應不算入原告婚後財產範圍。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房地為原告婚後財產，然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已贈與予Ａ０６等四人，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存在，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債。
　㈡依上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16,088,941元。原告起訴時即有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就此部分之請求繳交裁判費，被告抗辯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應不足採。
三、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死亡時所遺遺產，應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
　㈡附表一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0）於被繼承人111年1月9日過世時原餘額為5,166,483元，被告Ａ０６於111年1月11日提領帳戶內金額100萬元、及4,000,050元加以保管，其後支付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目前被告Ａ０６保管中之現金為2,254,748元（被告Ａ０６保管之現金另列為附表一編號22之項目），目前附表一編號10帳戶尚有存款餘額為972,587元。
　㈡附表一編號22、23、24特種贈與部分：　　　
　　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房地價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欄所示。其中附表一編號6、7、8土地及建物，現由原告使用管理收益出租中，故應分割由原告1人取得，並由原告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另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現由被告Ａ０６連同其旁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此屋係被告Ａ０６所有）一併出租予第三人作五金行使用，因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為五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且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所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故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應分割予被告Ａ０６一人所有，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其餘遺產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繼承。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遺產，應分割如「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欄所示。
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之答辯：
一、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始追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之聲明，已逾2年之時效。
　㈡倘鈞院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原告仍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則被告主張之被繼承人及原告於基準時點之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被告答辯」欄所示。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原告主張應將特種贈與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亦無理由。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金額，應再扣除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又「162號房地」，原告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才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並在過戶登記時故意將原因發生日期提前填載，縱認該原因發生日期屬實，因不動產贈與未移轉前本得任意撤銷贈與，贈與契約之效力接近於自然債務，況原告上開贈與行為明顯係為增加自己剩餘財產之分配，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故「原告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既仍屬原告之財產，應併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3規定之立法意旨，不得扣除，亦不應列為原告之婚後負債。　　
二、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否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
　㈡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資金營業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網咖800萬元），上開二部分合計金額約120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被繼承人之遺產，除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已老舊可考慮變價分割、或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取得，再由原告或Ａ０６補償金錢給其他繼承人外，其餘全部遺產均應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較為公允。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被告Ａ０６之答辯：
　　否認被繼承人生前有對其為特種贈與（網咖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只是登記伊的名字，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在管理、豆花店是伊老婆獨資，由伊岳父、岳母經營，伊沒有負責經營）。又附表一編號17、18兩輛汽車，車齡已高，原來是被繼承人在使用，被繼承人往生後，放置在鄉下無人使用，伊自己有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均同意原告之主張。　
肆、本院判斷：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有配偶即原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如附表四所示），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二、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原告提起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並未罹於時效。
　　⒈按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5年者，亦同，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款、第130條、第131條亦規定甚明。
　　⒉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抗辯：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1年1月25日取得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至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提出本件追加剩餘財產分配之聲明，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惟查，被繼承人於111年1月9日死亡，原告於111年7月25日就本件遺產分割聲請調解，原告書狀之事實及理由中已載明「原告Ａ００１為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生存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見本院卷一第5頁），並主張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2,487,813元應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扣除後方為遺產分割。其後因兩造調解不成立，原告亦於111年12月22日再於其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中載明：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原告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1,972,641元，被繼承人之遺產價額47,346,532元扣除原告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21,972,641元後，被繼承人剩餘之遺產價額25,373,891元，再由兩造依每人之應繼分比例各5分之1繼承遺產，兩造每人可獲分配之遺產數額為5,074,778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6頁），且原告起訴聲明係「按其附表所載」之分割方法為遺產分割（見本院卷一第75頁），而在該起訴書所附之「附表」原告所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案，即係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先抵充原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由原告分配取得，剩餘未抵充部分方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見本院卷一第82頁至第82頁背面），原告並據此繳納裁判費（見本院卷一第4頁原告繳納裁判費收據），依上情，應認原告於其起訴狀之聲明中已表明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在附表中」，並繳納裁判費。嗣原告再於113年10月24日以家事準備㈣狀變更訴之聲明增列第二項：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65頁），經核僅係更正其法律上陳述，足認本件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為時效抗辯，自屬無據。　
　㈡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應以被繼承人Ａ０８過世時即111年1月9日為原告請求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基準日，本院認定原告及被繼承人於基準日兩人之婚後財產乃如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因兩造就下列項目有爭執，茲分述如下：
　　⒈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部分：
　　　⑴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5,166,483元應扣除被繼承人喪葬費用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後，以剩餘之金額2,421,181元列計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等語。惟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本件為被繼承人往生時），作為夫妻剩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時點，上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乃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生之費用，並非在基準日時即已存在，因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前開主張要屬無據，從而，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存款餘額應以5,166,483元列入被繼承人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均有受被繼承人贈與財產，故應將附表二編號22、23、24等其三人受特種贈與之金額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範圍計算等語。惟查民法關於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計算，並無歸扣的規定，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均否認其三人於結婚時有受被繼承人贈與財產，而原告就此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餘詳細理由見下述），故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受有特種贈與應列為被告Ａ０８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自屬無理由。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部分：　　
　　　原告固主張：原告已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之110年11月3日將「162號房地」（即附表三編號1、編號2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故「162號房地」應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範圍，縱認係屬原告婚後財產，然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移轉「162號房地」之債務，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債等語。惟：
　　　⑴經查，本件「162號房地」之所有權，於基準日時仍屬原告所有，迨至111年3月2日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此有「162號房地」登記謄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6頁至第66頁背面、第189至191頁）。準此，於基準日之時點，「162號房地」既仍為原告所有，自應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次查，依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函覆本院之「162號房地」贈與登記申請資料（見本院卷二第92至99頁，下簡稱「申請資料」），可知雖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系爭贈與之原因發生日期是「110年11月3日」，惟向地政事務所送件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時間係在110年12月15日，該時間點距離被繼承人往生日（111年1月9日）僅約1個月，又依上開申請資料所附原告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可知原告於贈與之時，仍居住設籍在「162號房地」（見本院卷二第97頁），原告於被繼承人往生前一個月，將原告本人自己居住之房地無償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其動機顯然可疑。又被繼承人過世時「162號房地」尚未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之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含贈與）之財產「不列入」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此際如允許夫或妻之一方（贈與者）將其「無償贈與債務」列入「婚後債務」計算，因該債務與夫妻之共同生活無關，係贈與者徒憑己意使自己積極財產減少，將顯失公允。準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此不得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自屬可採。
　㈣依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註：兩造均同意，就不動產部分以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課稅現值計算本件被繼承人及原告之婚後賸餘財產，見本院卷二第193、194頁），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42,467,431元，原告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24,114,449元，被繼承人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原告，二者差額之半數為9,176,491元【計算式：（42,467,431元－24,114,449元）×1/2＝9,176,491元】。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原告家事準備㈣狀繕本於113年11月1日送達被吿，見本院卷二第169、17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性質屬死亡配偶所負之債務，應由其繼承人（包括生存配偶）共同繼承，此債務係由遺產負擔。生存配偶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原應向全體繼承人為之，但於訴訟上不能以生存配偶自己為被告，故以其他繼承人為被告，請求於繼承遺產之範圍內給付，實質上仍係由遺產為給付（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討論結論參照)。本件主文第一項雖命被告四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遲延利息，惟原告就上開主文所命給付之金額亦有應繼分1/5的內部分擔額，附此敘明。
三、關於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部分：
　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73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被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業，而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故除被繼承人明示不得算入應繼遺產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固主張：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金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４28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５150萬元（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弄0號房地），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之，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惟原告迄今未提出被繼承人於上開房屋移轉登記日期前後有匯款、轉帳、提領金錢交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證據，其主張已難採信；況查，被告Ａ０３於89年1月9日結婚、被告Ａ０４於88年12月5日結婚、被告Ａ０５於88年10月10日結婚（以上有Ａ０３等三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至16頁），若依原告之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結婚之時間相隔不到一年，但被繼承人因結婚贈與三名女兒的金額卻大不相同（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衡諸常情，父母應不會對子女做顯失公平的特種贈與，益證原告上開主張悖於常情，顯不足採。準此，附表一編號23、24、25原告主張之特種贈與，不應列入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　
　㈢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主張：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金錢，經營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於105年11月29日開幕、108年2月結束營業）、網咖800萬元（於91年開幕，約於101年結束營業），上開1200萬元亦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６抗辯：網咖投資金額僅有20萬，實際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即原告和被繼承人）在管，豆花店是其配偶獨資，由其岳父、岳母經營等語，觀諸被告Ａ０６與原告之戶籍資料，被告Ａ０６為00年00月00日生，其二人均係設籍於桃園市○鎮區○○街000號（見本院卷一第13、17頁），足見被告Ａ０６一直與母親（原告）同住，網咖於91年開幕時，被告Ａ０６年僅24歲，衡情，被告Ａ０６辯稱該網咖是由父母為實際經營者，或非子虛。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未舉證證明被告Ａ０６為上開豆花店、網咖之實際負責人，亦未舉證證明被繼承人有交付400萬元、800萬元予被告Ａ０６作為營業之用，自難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上開主張可採。
　㈣關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民法第1164、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就系爭遺產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依前述，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業經本院認定為附表一編號1至22，本院審酌各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現狀、經濟效用，依公平原則，就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認定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並就有爭議部分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5、6、7之不動產部分：
　　　　附表一編號5土地及編號7房屋為被繼承人於74年3月1日購買取得所有權，編號6土地亦係被繼承人於84年2月8日購入取得所有權，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36頁、第37頁）；且觀諸卷附上開房地之鑑價報告內容及現況照片，可知地上建物為透天店面，該店面係營業使用中，此有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3至70頁），足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早年係由原告與被繼承人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所購得，生前由原告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等語，應為可採，考量原告現已76歲，無謀生能力，其應有繼續管理收益之需求，並為使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收租計算及管理之困難，本院認應由原告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5、6、7不動產之所有權，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經計算，就編號5、6、7，原告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四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⑵附表一編號8之未辦保存登記鐵皮屋部分：
　　　　依卷附鑑價報告所附此鐵皮屋之周圍環境及現況照片，可知系爭鐵皮屋係作為店面使用，現仍營業中，此亦有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1至128頁）。據被告Ａ０６稱：系爭鐵皮屋係位於被告Ａ０６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簡稱499號屋）旁，該鐵皮屋連同499號屋均出租他人作為五金行使用，該鐵皮屋乃499號屋及五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並均坐落於同段915、916地號土地上(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等語，其所述核與目前該鐵皮屋現況照片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164-165頁、卷三第94-96頁）。本院審酌系爭鐵皮屋與被告Ａ０６所有之499號屋的出入口乃同一，依二屋之現況，應由同一人所有並管理使用，方能發揮二屋之經濟效用，並慮及被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因此訴訟，日後就系爭遺產之管理可能會發生意見紛歧，為使鐵皮屋與499號屋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管理紛爭，故認應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故經計算，就編號8，被告Ａ０６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及原告各179,972元【計算式：899,860元÷5＝179,972元】。
　　　⑶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部分：
　　　　兩造均表示該二車現況老舊，閒置在鄉下，皆無意願單獨取得該二車輛，故本院認應採變價分割方式，由兩造就汽車變賣所得之價金，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應屬公允。
　　　⑷其餘被繼承人之遺產，兩造均不爭執按照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割，經本院審酌尚無不公平、或任何不適當之情狀存在，故認應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
　　⒋基上，本院斟酌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認依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遺產，應屬適當公允。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Ａ０８所遺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內容

		原告主張之遺產（新臺幣）

		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被告答辯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9,417,520元

		此為被繼承人Ａ０８與原告夫妻關係存續中，由原告經營西服店及與被繼承人Ａ０８共同經營富明企業社所取得資產而購得之土地及建物，生前由原告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故系爭房地分割為原告1人取得，再由原告金錢補償被告4人。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編號5至8不動產，有出租使用收益之效益，且土地有增值之空間，不應由原告或Ａ０６一人獨得，以維公平。

		左列編號5、6、7不動產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以金錢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735,9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259,92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99,860元

		茲因被告Ａ０６主張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路000號即桃園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連同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均出租為五金行使用，而上開桃園市○○區○○里○○路000號為被告Ａ０６所有，且499號旁邊為五金行唯一出入口，其所坐落之同段915、916地號土地則由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為維持一體性及有效利用，故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鐵皮屋。



		


		左列編號8鐵皮屋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找補原告及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等人各179,972元【計算式：899,860元÷5＝179,972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6,42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

		972,587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7,74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615,70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32,000股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8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128,83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398,96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542,222元（見本院卷二第48頁）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2

		被告Ａ０６保管之遺產金額

		2,254,74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3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4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5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54,684,252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246,000元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96,515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730元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38,385元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3,59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596,000元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1,044,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44,0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61,5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1,50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5,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5,700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60,55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0,559元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166,483元

		應扣除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等債務，以2,421,181元計（計算式；5,166,483元－527,675元－2,217,627元＝2,421,181元）。

		5,166,483元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183元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781元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3,71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3,713元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567,6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567,626元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6元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20,288,000元（32,00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288,000元（32,000股）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88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8,000元



		 18

		車牌號碼0000-00

		19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8,000元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價值

		128,83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838元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398,96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98,960元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542,222元

		金額不爭執，並主張時效抗辯。

		542,222元



		 22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且否認被繼承人有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3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4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48,467,431元

		39,722,129元

		42,467,431元







 
附表三：原告Ａ００１之基準日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倘原告得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系爭財產在被繼承人民國111年1月9日過世時，仍為原告名下之財產，應列為其婚後財產，價值依卷二第51頁，國稅局之生存配偶核定表所列6,960,000元核計。原告雖主張為贈與，但原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或增加自己剩餘財產分配之情況，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適用及類推適用，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此外，依民法第408條，不動產未贈與前得撤銷贈與，該贈與為自然債務不得扣除。

		6,960,000元



		　2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864,900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740,5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740,526元



		4

		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88,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700元



		5

		彰化銀行存款（南非幣）

		460,49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60,499元



		6

		彰化銀行存款

		201,55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1,558元



		　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49,34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9,340元



		　8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41,35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541,351元



		　9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外匯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05,1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5,115元



		 10

		鴻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301元（67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301元



		 11

		彰化銀行股票

		12,851元（724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51元



		 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票

		1,900元（19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00元



		 13

		元大金融控股公司股票

		30,694元（1,192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694元



		 14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票

		23,251元（896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251元



		 15

		高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588元（18,849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2,588元



		 16

		台化股票

		7,898元（98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898元



		 17

		南山人壽南山康寧終身壽險（Z000000000）

		557,23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57,239元



		 18

		南山人壽美年發外幣增額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68,91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68,911元



		19

		南山人壽厚利旺2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Z000000000）

		3,012,767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12,767元



		 20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Z000000000）

		389,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9,865元



		 21

		南山人壽十年繳費新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03,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03,865元



		 22

		保誠人壽富貴225終身保險（00000000）

		512,59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12,593元



		 23

		保誠人壽三五中國外幣變額壽險（00000000）

		911,97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911,973元



		 24

		全球人壽真增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35,2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35,283元



		 25

		國泰人壽新樂享人生變額年金（0000000000）

		1,233,85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33,856元



		 26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0000000000）

		642,62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42,625元



		


		


		16,289,549元

		24,114,449元

		24,114,449元







 
附表四：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編 號

		繼 承 人

		應 繼 分 比 例



		1

		Ａ００１

		5分之1



		2

		　Ａ０３ 

		5分之1



		3

		Ａ０４

		5分之1



		　4

		　Ａ０５

		　　5分之1



		　5

		　Ａ０６

		　　5分之1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珮菁
　　　　　　　　　　　　　　 　　　　　　　　　　　　　　　　　



臺灣桃園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2年度重家繼訴字第4號

原      告  黎葉金蓮

訴訟代理人  劉昌樺律師

被      告  黎子畇  

            黎慧敏  

            黎慧娟  

上列  三人

訴訟代理人  湯偉律師

被      告  黎萬祥  



訴訟代理人  簡鴻瑛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分割遺產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9月18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一、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應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玖佰壹拾柒萬陸仟肆佰玖拾壹元，及自民國一百一十三年十一月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百分之五計算之利息。

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至編號22之遺產，應分割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

三、原告其餘之訴駁回。

四、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百分之三十二；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各負擔百分之八；其餘由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甲、程序方面：

　　按數家事訴訟事件，或家事訴訟事件及家事非訟事件請求之基礎事實相牽連者，得向就其中一家事訴訟事件有管轄權之少年及家事法院合併請求，不受民事訴訟法第53條及第248條規定之限制，家事事件法第41條第1項定有明文。原告起訴時原僅聲明請求分割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嗣於民國113年10月24日追加請求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之遲延利息，經核原告前開訴之追加，與原訴之基礎事實相牽連，合於前開規定，應予准許。

乙、實體方面：

壹、原告起訴主張：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法定繼承人有配偶即原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下簡稱「被告Ａ０３等三人」）、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

二、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之婚後財產應如附表二之「財產明細」及「原告主張」欄所示，原告之婚後財產則如附表三「原告主張」欄即編號3-26所示。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主張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及其上572建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下稱「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亦屬原告所有，應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計算。然原告已於110年11月3日將系爭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及訴外人黎凱杰、黎彥豐、Ａ０７等四人（下簡稱「Ａ０６等四人」，應有部分各4分之1），故系爭房地應不算入原告婚後財產範圍。退步言之，縱鈞院認系爭房地為原告婚後財產，然原告於110年11月3日已贈與予Ａ０６等四人，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移轉系爭房地之債務存在，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債。

　㈡依上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16,088,941元。原告起訴時即有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並就此部分之請求繳交裁判費，被告抗辯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已罹於時效，應不足採。

三、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死亡時所遺遺產，應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

　㈡附表一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0）於被繼承人111年1月9日過世時原餘額為5,166,483元，被告Ａ０６於111年1月11日提領帳戶內金額100萬元、及4,000,050元加以保管，其後支付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目前被告Ａ０６保管中之現金為2,254,748元（被告Ａ０６保管之現金另列為附表一編號22之項目），目前附表一編號10帳戶尚有存款餘額為972,587元。

　㈡附表一編號22、23、24特種贈與部分：　　　

　　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房地價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如附表一「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欄所示。其中附表一編號6、7、8土地及建物，現由原告使用管理收益出租中，故應分割由原告1人取得，並由原告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另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現由被告Ａ０６連同其旁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此屋係被告Ａ０６所有）一併出租予第三人作五金行使用，因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為五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且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所坐落之土地所有權人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故附表一編號8之鐵皮屋應分割予被告Ａ０６一人所有，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補償其他繼承人。其餘遺產由兩造依應繼分比例分割繼承。

四、並聲明：⒈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⒉被繼承人Ａ０８所遺如附表一編號1-25「原告主張之遺產」欄所示遺產，應分割如「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欄所示。

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之答辯：

一、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始追加剩餘財產分配請求之聲明，已逾2年之時效。

　㈡倘鈞院認原告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未罹於時效，

　　原告仍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則被告主張之被繼承人及原告於基準時點之婚後財產，分別如附表二、附表三「被告答辯」欄所示。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原告主張應將特種贈與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亦無理由。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金額，應再扣除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又「162號房地」，原告係於被繼承人死亡後才辦理過戶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並在過戶登記時故意將原因發生日期提前填載，縱認該原因發生日期屬實，因不動產贈與未移轉前本得任意撤銷贈與，贈與契約之效力接近於自然債務，況原告上開贈與行為明顯係為增加自己剩餘財產之分配，應類推適用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之規定，故「原告162號房地」於被繼承人死亡時既仍屬原告之財產，應併入原告婚後財產計算，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3規定之立法意旨，不得扣除，亦不應列為原告之婚後負債。　　

二、關於遺產分割部分：

　㈠否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受有被繼承人之特種贈與。

　㈡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資金營業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網咖800萬元），上開二部分合計金額約1200萬元，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

　㈢被繼承人之遺產，除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已老舊可考慮變價分割、或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取得，再由原告或Ａ０６補償金錢給其他繼承人外，其餘全部遺產均應按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較為公允。

三、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參、被告Ａ０６之答辯：

　　否認被繼承人生前有對其為特種贈與（網咖之營利事業登記證只是登記伊的名字，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在管理、豆花店是伊老婆獨資，由伊岳父、岳母經營，伊沒有負責經營）。又附表一編號17、18兩輛汽車，車齡已高，原來是被繼承人在使用，被繼承人往生後，放置在鄉下無人使用，伊自己有車。關於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及遺產分割部分，均同意原告之主張。　

肆、本院判斷：　

一、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死亡，其繼承人有配偶即原告Ａ００１及子女即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兩造之應繼分比例各為5分之1（如附表四所示），上情為兩造所不爭執，堪認屬實。

二、關於原告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部分：

　㈠原告提起本件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請求，並未罹於時效。

　　⒈按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權，自請求權人知有剩餘財產之差額時起，2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自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起，逾5年者，亦同，民法第1030條之1第5項定有明文。又消滅時效，因請求、起訴而中斷；時效因請求而中斷者，若於請求後6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民法第129條第1項第1、3款、第130條、第131條亦規定甚明。

　　⒉被告Ａ０３等三人雖抗辯：被繼承人Ａ０８於111年1月9日過世，原告於111年1月25日取得遺產稅財產參考清單，至原告於113年10月24日提出本件追加剩餘財產分配之聲明，已逾2年之消滅時效。惟查，被繼承人於111年1月9日死亡，原告於111年7月25日就本件遺產分割聲請調解，原告書狀之事實及理由中已載明「原告Ａ００１為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生存配偶，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見本院卷一第5頁），並主張原告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為22,487,813元應自被繼承人之遺產中扣除後方為遺產分割。其後因兩造調解不成立，原告亦於111年12月22日再於其起訴狀之事實及理由中載明：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除遺產分配請求外，尚有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分配請求，原告可得請求夫妻剩餘財產之差額為21,972,641元，被繼承人之遺產價額47,346,532元扣除原告得請求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之半數21,972,641元後，被繼承人剩餘之遺產價額25,373,891元，再由兩造依每人之應繼分比例各5分之1繼承遺產，兩造每人可獲分配之遺產數額為5,074,778元等語（見本院卷一第76頁），且原告起訴聲明係「按其附表所載」之分割方法為遺產分割（見本院卷一第75頁），而在該起訴書所附之「附表」原告所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案，即係將被繼承人之遺產先抵充原告之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由原告分配取得，剩餘未抵充部分方按各繼承人之應繼分比例分割（見本院卷一第82頁至第82頁背面），原告並據此繳納裁判費（見本院卷一第4頁原告繳納裁判費收據），依上情，應認原告於其起訴狀之聲明中已表明依民法第1030條之1之規定請求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在附表中」，並繳納裁判費。嗣原告再於113年10月24日以家事準備㈣狀變更訴之聲明增列第二項：被告應於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内，連帶給付原告16,088,941元，及113年11月2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見本院卷二第157至165頁），經核僅係更正其法律上陳述，足認本件原告對被繼承人之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並未罹於時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為時效抗辯，自屬無據。　

　㈡夫妻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者，除本法另有規定外，以法定財產制，為其夫妻財產制。又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夫或妻現存之婚後財產，扣除婚姻關係存續所負債務後，如有剩餘，其雙方剩餘財產之差額，應平均分配；但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之財產及慰撫金，不在此限，民法第1005條、第1030條之1第1項分別定有明文。

　㈢本件應以被繼承人Ａ０８過世時即111年1月9日為原告請求

　　剩餘財產差額分配之基準日，本院認定原告及被繼承人於基準日兩人之婚後財產乃如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因兩造就下列項目有爭執，茲分述如下：

　　⒈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部分：

　　　⑴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帳戶於基準日之存款餘額5,166,483元應扣除被繼承人喪葬費用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後，以剩餘之金額2,421,181元列計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等語。惟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係以「法定財產制關係消滅」時（本件為被繼承人往生時），作為夫妻剩餘財產計算之基準時點，上開被繼承人之喪葬費用527,675元、遺產稅2,217,627元，乃被繼承人死亡後始生之費用，並非在基準日時即已存在，因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前開主張要屬無據，從而，附表二編號10華南商業銀行存款餘額應以5,166,483元列入被繼承人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於結婚時，均有受被繼承人贈與財產，故應將附表二編號22、23、24等其三人受特種贈與之金額列為被繼承人之婚後財產範圍計算等語。惟查民法關於夫妻剩餘財產之分配計算，並無歸扣的規定，且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均否認其三人於結婚時有受被繼承人贈與財產，而原告就此亦未能舉證以實其說（其餘詳細理由見下述），故原告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受有特種贈與應列為被告Ａ０８之婚後積極財產計算，自屬無理由。

　　⒉原告之婚後財產部分：　　

　　　原告固主張：原告已於被繼承人死亡前之110年11月3日將「162號房地」（即附表三編號1、編號2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故「162號房地」應不列入原告之婚後財產範圍，縱認係屬原告婚後財產，然因原告對Ａ０６等四人負有移轉「162號房地」之債務，此亦應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負債等語。惟：

　　　⑴經查，本件「162號房地」之所有權，於基準日時仍屬原告所有，迨至111年3月2日始辦理所有權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此有「162號房地」登記謄本附卷可佐（見本院卷二第66頁至第66頁背面、第189至191頁）。準此，於基準日之時點，「162號房地」既仍為原告所有，自應列入原告婚後積極財產計算。

　　　⑵次查，依桃園市平鎮地政事務所113年3月7日函覆本院之「162號房地」贈與登記申請資料（見本院卷二第92至99頁，下簡稱「申請資料」），可知雖不動產登記謄本記載系爭贈與之原因發生日期是「110年11月3日」，惟向地政事務所送件辦理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之時間係在110年12月15日，該時間點距離被繼承人往生日（111年1月9日）僅約1個月，又依上開申請資料所附原告之身分證正反面影本，可知原告於贈與之時，仍居住設籍在「162號房地」（見本院卷二第97頁），原告於被繼承人往生前一個月，將原告本人自己居住之房地無償贈與被告Ａ０６等四人，其動機顯然可疑。又被繼承人過世時「162號房地」尚未移轉登記予被告Ａ０６等四人，依民法第408條第1項之規定，贈與物之權利未移轉前，贈與人得撤銷其贈與；另參酌民法第1030條之1第1項但書規定，因繼承或其他「無償取得」（含贈與）之財產「不列入」婚後積極財產計算，此際如允許夫或妻之一方（贈與者）將其「無償贈與債務」列入「婚後債務」計算，因該債務與夫妻之共同生活無關，係贈與者徒憑己意使自己積極財產減少，將顯失公允。準此，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抗辯此不得列為原告之婚後消極財產，自屬可採。

　㈣依本判決附表二、附表三之「本院認定」欄所示（註：兩造均同意，就不動產部分以土地公告現值及房屋課稅現值計算本件被繼承人及原告之婚後賸餘財產，見本院卷二第193、194頁），被繼承人死亡時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二「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42,467,431元，原告之婚後財產價額如附表三「本院認定」欄所載共計為24,114,449元，被繼承人之婚後剩餘財產高於原告，二者差額之半數為9,176,491元【計算式：（42,467,431元－24,114,449元）×1/2＝9,176,491元】。

　㈤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030條之1規定請求被告於繼承被繼承人Ａ０８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自113年11月2日起(原告家事準備㈣狀繕本於113年11月1日送達被吿，見本院卷二第169、171頁）至清償日止，按週年利率5%計算之利息，為有理由，應予准許，逾此範圍之請求，則屬無據，應予駁回。

　㈥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性質屬死亡配偶所負之債務，應由其繼承人（包括生存配偶）共同繼承，此債務係由遺產負擔。生存配偶行使夫妻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原應向全體繼承人為之，但於訴訟上不能以生存配偶自己為被告，故以其他繼承人為被告，請求於繼承遺產之範圍內給付，實質上仍係由遺產為給付（臺灣高等法院暨所屬法院113年法律座談會民事類提案第17號討論結論參照)。本件主文第一項雖命被告四人應於繼承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內，連帶給付原告9,176,491元及遲延利息，惟原告就上開主文所命給付之金額亦有應繼分1/5的內部分擔額，附此敘明。

三、關於原告請求分割被繼承人之遺產部分：

　㈠按繼承人中有在繼承開始前因結婚、分居或營業，已從被繼承人受有財產之贈與者，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遺產；但被繼承人於贈與時有反對之意思表示者，不在此限，民法第1173條第1項定有明文。蓋被繼承人在繼承開始前，因繼承人之結婚、分居或營業，而為財產之贈與，通常無使受贈人特受利益之意思，不過因遇此等事由，就其日後終應繼承之財產預行撥給而已，故除被繼承人明示不得算入應繼遺產外，應將該贈與價額加入繼承開始時，被繼承人所有之財產中，為應繼財產。又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民事訴訟如係由原告主張權利者，應先由原告負舉證之責，若原告不能舉證，以證實自己主張之事實為真實，則被告就其抗辯事實即令不能舉證，亦應駁回原告之請求（最高法院82年度台上字第1723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固主張：被繼承人Ａ０８於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三人結婚時，分別購買房地贈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贈與之金額分別為Ａ０３17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４280萬元(桃園市○○區○○路0段000巷00弄0號房地）、Ａ０５150萬元（桃園市○鎮區○○路00巷00弄0號房地），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否認之，依前開說明，自應由原告就此負舉證責任。惟原告迄今未提出被繼承人於上開房屋移轉登記日期前後有匯款、轉帳、提領金錢交予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證據，其主張已難採信；況查，被告Ａ０３於89年1月9日結婚、被告Ａ０４於88年12月5日結婚、被告Ａ０５於88年10月10日結婚（以上有Ａ０３等三人之戶籍謄本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一第14至16頁），若依原告之主張，被告Ａ０３等三人結婚之時間相隔不到一年，但被繼承人因結婚贈與三名女兒的金額卻大不相同（Ａ０３170萬元、Ａ０４280萬元、Ａ０５150萬元），衡諸常情，父母應不會對子女做顯失公平的特種贈與，益證原告上開主張悖於常情，顯不足採。準此，附表一編號23、24、25原告主張之特種贈與，不應列入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　

　㈢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主張：被告Ａ０６受被繼承人生前特種贈與金錢，經營豆花店、網咖，金額分別為豆花店400萬元（於105年11月29日開幕、108年2月結束營業）、網咖800萬元（於91年開幕，約於101年結束營業），上開1200萬元亦應依民法第1173條規定予以歸扣等語。惟被告Ａ０６抗辯：網咖投資金額僅有20萬，實際收入、支出都是父母（即原告和被繼承人）在管，豆花店是其配偶獨資，由其岳父、岳母經營等語，觀諸被告Ａ０６與原告之戶籍資料，被告Ａ０６為00年00月00日生，其二人均係設籍於桃園市○鎮區○○街000號（見本院卷一第13、17頁），足見被告Ａ０６一直與母親（原告）同住，網咖於91年開幕時，被告Ａ０６年僅24歲，衡情，被告Ａ０６辯稱該網咖是由父母為實際經營者，或非子虛。被告Ａ０３等三人未舉證證明被告Ａ０６為上開豆花店、網咖之實際負責人，亦未舉證證明被繼承人有交付400萬元、800萬元予被告Ａ０６作為營業之用，自難認被告Ａ０３等三人之上開主張可採。

　㈣關於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

　　⒈按繼承人得隨時請求分割遺產，但法律另有規定或契約另有訂定者，不在此限。同一順序之繼承人有數人時，按人數平均繼承，民法第1164、1141條分別定有明文。查本件被繼承人未以遺囑禁止分割遺產，系爭遺產無不能分割之情形，兩造亦無不分割之約定，惟兩造就系爭遺產無從達成分割協議，是原告依民法第1164條訴請分割，自屬有據。

　　⒉次按共有物之分割，依共有人協議之方法行之；分割之方法不能協議決定，或於協議決定後因消滅時效完成經共有人拒絕履行者，法院得因任何共有人之請求，命為下列之分配：一、以原物分配於各共有人。但各共有人均受原物之分配顯有困難者，得將原物分配於部分共有人。二、原物分配顯有困難時，得變賣共有物，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或以原物之一部分分配於各共有人，他部分變賣，以價金分配於各共有人。以原物為分配時，如共有人中有未受分配，或不能按其應有部分受分配者，得以金錢補償之，民法第824條第1項、第2項、第3項定有明文。上開分割共有物之規定，依民法第1151條、第830條第2項規定，於繼承人分割遺產時準用之。又繼承人欲終止其間之公同共有關係，惟有以分割遺產之方式為之，因此將遺產之公同共有關係終止改為分別共有關係，性質上屬分割遺產方法之一。法院選擇遺產分割之方法，應具體斟酌公平原則、各繼承人之利害關係、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價值、經濟效用、經濟原則及使用現狀、各繼承人之意願等相關因素，以為妥適之判決，不受繼承人所主張分割方法之拘束（最高法院49年台上字第2569號、82年台上字第748號判決意旨可供參照）。

　　⒊依前述，本件被繼承人之遺產範圍，業經本院認定為附表一編號1至22，本院審酌各遺產之性質及價格、利用現狀、經濟效用，依公平原則，就被繼承人之遺產分割方法認定如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並就有爭議部分說明如下：

　　　⑴附表一編號5、6、7之不動產部分：

　　　　附表一編號5土地及編號7房屋為被繼承人於74年3月1日購買取得所有權，編號6土地亦係被繼承人於84年2月8日購入取得所有權，有土地及建物登記第二類謄本在卷可佐（見本院卷一第30頁、第36頁、第37頁）；且觀諸卷附上開房地之鑑價報告內容及現況照片，可知地上建物為透天店面，該店面係營業使用中，此有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13至70頁），足見原告主張系爭房地早年係由原告與被繼承人於婚姻共同生活期間所購得，生前由原告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等語，應為可採，考量原告現已76歲，無謀生能力，其應有繼續管理收益之需求，並為使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收租計算及管理之困難，本院認應由原告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5、6、7不動產之所有權，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經計算，就編號5、6、7，原告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四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⑵附表一編號8之未辦保存登記鐵皮屋部分：

　　　　依卷附鑑價報告所附此鐵皮屋之周圍環境及現況照片，可知系爭鐵皮屋係作為店面使用，現仍營業中，此亦有邦德不動產估價師聯合事務所不動產估價報告書在卷可參（見本院卷三第71至128頁）。據被告Ａ０６稱：系爭鐵皮屋係位於被告Ａ０６所有門牌號碼桃園市○○區○○路000號房屋（即桃園市○○區○○段000○號建物，下簡稱499號屋）旁，該鐵皮屋連同499號屋均出租他人作為五金行使用，該鐵皮屋乃499號屋及五金行之唯一出入口，並均坐落於同段915、916地號土地上(為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等語，其所述核與目前該鐵皮屋現況照片大致相符（見本院卷二第164-165頁、卷三第94-96頁）。本院審酌系爭鐵皮屋與被告Ａ０６所有之499號屋的出入口乃同一，依二屋之現況，應由同一人所有並管理使用，方能發揮二屋之經濟效用，並慮及被告Ａ０６與被告Ａ０３等三人因此訴訟，日後就系爭遺產之管理可能會發生意見紛歧，為使鐵皮屋與499號屋產權單一化，避免日後管理紛爭，故認應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附表一編號8鐵皮屋，並以現金補償其他繼承人，故經計算，就編號8，被告Ａ０６應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及原告各179,972元【計算式：899,860元÷5＝179,972元】。

　　　⑶附表一編號17、18汽車部分：

　　　　兩造均表示該二車現況老舊，閒置在鄉下，皆無意願單獨取得該二車輛，故本院認應採變價分割方式，由兩造就汽車變賣所得之價金，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應屬公允。

　　　⑷其餘被繼承人之遺產，兩造均不爭執按照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割，經本院審酌尚無不公平、或任何不適當之情狀存在，故認應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平均分配。

　　⒋基上，本院斟酌遺產之性質、經濟效用及兩造之利益，認依附表一「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欄所示分割遺產，應屬適當公允。

伍、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提證據，經核與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予逐一論列，附此敘明。

陸、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家事事件法第51條，民事訴訟法第79

　　條、第80條之1、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8 　　日

　　　　　　　　 家事第一庭　　法　官　林曉芳

　　　　　　　 

附表一：Ａ０８所遺之遺產及分割方法

編號 遺產內容 原告主張之遺產（新臺幣） 原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被告答辯及主張之遺產分割方法 本院認定之分割方法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9,417,520元 此為被繼承人Ａ０８與原告夫妻關係存續中，由原告經營西服店及與被繼承人Ａ０８共同經營富明企業社所取得資產而購得之土地及建物，生前由原告與被繼承人共同使用管理收益，故系爭房地分割為原告1人取得，再由原告金錢補償被告4人。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別共有，編號5至8不動產，有出租使用收益之效益，且土地有增值之空間，不應由原告或Ａ０６一人獨得，以維公平。 左列編號5、6、7不動產由原告單獨取得，並由原告以金錢找補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Ａ０６等人各2,482,668元【計算式：（9,417,520元＋2,735,900元＋259,920元）÷5＝2,482,668元】 。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2,735,9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259,92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99,860元 茲因被告Ａ０６主張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路000號即桃園龍潭區潛龍段762建號建物連同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均出租為五金行使用，而上開桃園市○○區○○里○○路000號為被告Ａ０６所有，且499號旁邊為五金行唯一出入口，其所坐落之同段915、916地號土地則由被告Ａ０６之子所有，為維持一體性及有效利用，故桃園市○○區○○里○○路000號旁邊鐵皮屋。   左列編號8鐵皮屋由被告Ａ０６單獨取得，並由被告Ａ０６以金錢找補原告及被告Ａ０３、Ａ０４、Ａ０５等人各179,972元【計算式：899,860元÷5＝179,972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126,42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 972,587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7,74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615,70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32,000股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8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車輛為原告及被告Ａ０６保管使用，且未來分割又要再行變價，故由原告或被告Ａ０６分得另再以前開價值補償其他被告等人。 採變價分割，所得價金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128,83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398,96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於被繼承人死亡時之保單價值準備金為 542,222元（見本院卷二第48頁）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2 被告Ａ０６保管之遺產金額 2,254,748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23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4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25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由兩造按附表四應繼分比例分配 否認有特種贈與，不應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不列入被繼承人遺產範圍。    54,684,252元    

 

附表二：被繼承人Ａ０８於基準日之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6,24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246,000元 　2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796,5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96,515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8,73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730元 　4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3分之1） 338,38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38,385元 　5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3,596,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596,000元 　6 桃園市○鎮區○○段0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1,044,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44,000元 　7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桃園市○鎮區○○里○○街00巷0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61,5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1,500元 　8 桃園市龍潭區烏林里中豐路499旁邊鐵皮屋（權利範圍：全部）  85,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5,700元 　9 華南商業銀行綜合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60,55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0,559元  10 華南商業銀行活儲證券存款（帳號：000000000000） 5,166,483元 應扣除喪葬費527,675元及遺產稅2,217,627元等債務，以2,421,181元計（計算式；5,166,483元－527,675元－2,217,627元＝2,421,181元）。 5,166,483元  11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 2,1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183元  12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5,78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781元  13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3,71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3,713元  14  中華郵政公司活存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2,567,6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567,626元  15 悠遊卡股份有限公司（卡號：0000000000） 23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6元  16 台灣積體電路製造有限公司股票 20,288,000元（32,00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288,000元（32,000股）  17 車牌號碼0000-00汽車 88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8,000元  18 車牌號碼0000-00 198,0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8,000元  19 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保單價值 128,83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838元  20 法商法國巴黎人壽華利滿滿變額年金保險（ULD0000000） 398,96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98,960元  21 安達人壽穩立雙收變額年金保險（000000000000000） 542,222元 金額不爭執，並主張時效抗辯。 542,222元  22 被告Ａ０３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70萬元 1,7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且否認被繼承人有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3 被告Ａ０４因特種贈與而受之280萬元 2,8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24 被告Ａ０５因特種贈與而受之150萬元 1,500,000元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並否認為特種贈與，且金額於被繼承人過世時已不存在，不得列入為被繼承人婚後財產再計算剩餘財產分配。且原告家事聲請㈠狀是主張其出資，被告否認外，縱依其主張，顯見非被繼承人出資，並無歸扣之適用。 0元   48,467,431元 39,722,129元 42,467,431元 

 

附表三：原告Ａ００１之基準日婚後財產　　　　　　　　　　

編號 財產明細 原告主張  被告答辯 本院認定 　1 桃園市○鎮區○○段000地號土地（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被告主張時效抗辯，倘原告得主張夫妻剩餘財產差額分配請求權，則系爭財產在被繼承人民國111年1月9日過世時，仍為原告名下之財產，應列為其婚後財產，價值依卷二第51頁，國稅局之生存配偶核定表所列6,960,000元核計。原告雖主張為贈與，但原告有為減少他方對於剩餘財產分配，或增加自己剩餘財產分配之情況，依民法第1030條之3第1項適用及類推適用，應將該財產追加計算。此外，依民法第408條，不動產未贈與前得撤銷贈與，該贈與為自然債務不得扣除。 6,960,000元 　2 桃園市○鎮區○○段000○號建物（門牌號碼廣平街162號房屋，權利範圍：全部） 非婚後財產  864,900元 3 桃園市○○區○○段000地號土地 3,740,52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740,526元 4 門牌號碼桃園市○○區○○里0鄰○○路000號（權利範圍：全部） 88,70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8,700元 5 彰化銀行存款（南非幣） 460,49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60,499元 6 彰化銀行存款 201,558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01,558元 　7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49,340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9,340元 　8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541,35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541,351元 　9 渣打國際商業銀行外匯活期存款（帳號：00000000000000） 105,11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5,115元  10 鴻準精密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4,301元（67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4,301元  11 彰化銀行股票 12,851元（724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851元  12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股票 1,900元（190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900元  13 元大金融控股公司股票 30,694元（1,192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694元  14 合作金庫金融控股股票 23,251元（896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23,251元  15 高橋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 52,588元（18,849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2,588元  16 台化股票 7,898元（98股）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7,898元  17 南山人壽南山康寧終身壽險（Z000000000） 557,239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57,239元  18 南山人壽美年發外幣增額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68,911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68,911元 19 南山人壽厚利旺2利率變動型年金保險（甲型）（Z000000000） 3,012,767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012,767元  20 南山人壽南山康樂限期繳費終身壽險（Z000000000） 389,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389,865元  21 南山人壽十年繳費新年年春還本終身壽險（Z000000000） 803,86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803,865元  22 保誠人壽富貴225終身保險（00000000） 512,59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512,593元  23 保誠人壽三五中國外幣變額壽險（00000000） 911,97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911,973元  24 全球人壽真增利利率變動型增額終身壽險（0000000000） 1,035,283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035,283元  25 國泰人壽新樂享人生變額年金（0000000000） 1,233,856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1,233,856元  26 國泰人壽21世紀終身（0000000000） 642,625元 金額不爭執，惟被告主張時效抗辯。 642,625元   16,289,549元 24,114,449元 24,114,449元 

 

附表四：被繼承人Ａ０８之繼承人應繼分比例　

編 號 繼 承 人 應 繼 分 比 例 1 Ａ００１ 5分之1 2 　Ａ０３  5分之1 3 Ａ０４ 5分之1 　4 　Ａ０５ 　　5分之1 　5 　Ａ０６ 　　5分之1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

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2　　月　　9 　　日

　　　　　　　　　　　　　　　 書記官　 王珮菁

　　　　　　　　　　　　　　 　　　　　　　　　　　　　　　　　





